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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为帮助中国“走出去”企

业和个人了解智利的投资环境及相关税收政策，我们编写了《中国

居民赴智利投资税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重点

介绍了智利的税收制度和主要税种，并对在该国投资可能产生的涉

税风险进行了提示，希望能够为“走出去”企业和个人在智利的投

资经营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税收指引。《指南》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智利经济概况，主要介绍智利近年经济发展情况、支柱

和重点行业、投资政策及经贸合作方面的重要信息。

第二章智利税收制度简介，主要介绍智利的税收制度，包括税

制概览、设立的税种及各税种详细情况。

第三章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主要介绍智利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制度，包括税收管理机构、税务登记、税款申报缴纳、税务检查以

及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等相关税收事项。

第四章特别纳税调整政策，主要介绍特别纳税调整政策，包括

关联交易、同期资料、转让定价调查等。

第五章介绍了中国政府和智利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

程序等内容。

第六章在智利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主要从信息报告、纳

税申报、调查认定等方面提示中国居民赴智利投资的税收风险。

《指南》主要基于 2024 年及之前的公开信息，部分前瞻性政策

更新至 2025 年 6 月，投资者在实际操作中应以智利官方最新发布的

法律法规和数据为准。同时，建议“走出去”企业在实际遇到纳税

申报、税收优惠申请、转让定价调整和税务稽查等方面的问题时，

及时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或专业机构咨询，以避免不必要的税收

风险及由此带来的损失。

《指南》存在的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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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智利经济概况

1.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智利央行发布报告，2024 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

2.6％。这一报告同时修改了 2022 年和 2023 年经济增速：2023 年

从 0.2％调升至 0.5％，2022 年从 2.1％微增至 2.2％，使得博里奇

政府三年任期内年均增长率达 1.8％。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6％，成

为全年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商品出口方面，铜、樱桃、葡萄及

纤维素等产品出口量价齐升；服务贸易则受益于旅游业回暖与跨境

运输需求增加。内需方面，消费与投资双轨并行，家庭消费增长

1％，所有细分领域均实现扩张。政府消费增长 3％。投资总额增长

1％。从产业视角看，采矿业、贸易、个人服务及运输业成为增长主

力，商业与金融服务业则拖累了整体表现。

智利《金融日报》报道指出，为弥补收入减少，智利政府 2024

年虽已采取控制财政支出、削减超过 10 亿美元的措施，但最终的公

共财政状况仍比预期更差。最新报告显示，12 月智利中央政府总收

入同比增长 4.9％，得益于新税法颁布，所得税和增值税增长显

著。其全年总收入实际增长 1％，仍未达预期目标。支出同比增长

3.6％，其中人员支出增长 5.9％。智利 2024 结构性财政赤字达 GDP

的 3.2％，创 2001 年以来最差水平。公共债务已升至 GDP 的

42.3％，高于政府预期，主要受比索贬值影响。智利债务快速增长

可能危及智利国际信用评级，专家建议通过削减国家机构开支、提

高公共部门效率、优化收入分配等方式应对。

智利经济在 2024 年的复苏也面临结构性挑战。尽管北部安托法

加斯塔大区依托铜矿和太阳能产业实现 7.3％的高速增长，南部阿

里卡和艾森大区仍因建筑业萎缩及三文鱼养殖业下滑出现负增长，

凸显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馆经济商

务处援引的官方数据，智利政府通过修订 2022—2023 年经济增速

（分别调至 2.2％和 0.5％），使博里奇政府任期三年内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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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8％，为后续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财政部部长马里奥·马塞尔强调，2024 年经济数据的超预期表现不

仅验证了政策有效性，也为 2025 年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和通胀压力

提供了缓冲空间。

1.2 支柱和重点行业

1.2.1 矿业

智利是拉美地区重要的矿业大国，矿业开采投资排全球第四

位，其中大部分是铜矿项目，此外还有金、锌、铁、矿盐等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除 12 个属于生产促进联合会和国家矿业公司外，其

他均为私人业主。作为智利的支柱产业之一，过去十年，矿业在智

利 GDP 构成中平均占比超过 10％，同时矿业也为智利全国提供了

10％的就业机会。

2024 年，受铜和锂开采的推动，智利采矿业增长了 5.2％，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1.7％，较 2023 年的 10.5％有所增长。

2024 年智利矿业出口额为 574.2 亿美元，较 2023 年增加了 44 亿美

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57％，较 2023 年提升了一个百分

点。2024 年智利采矿业对财政的贡献为 50.79 亿美元，较 2023 年

增加了 8.5 亿美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 7％，较 2023 年提升了

一个百分点。2024 年该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达到 28.7 万人，较 2023

年增加了 0.9 万人。

1.2.2 农业

农业是智利的支柱产业之一。根据智利农业部政策研究室

（Odepa）发布的报告，2024 年智利农业和林业 GDP 同比增长

7.4％，较 2023 年 1.8％的跌幅有明显增长，其中 2024 年四季度大

幅增长 28.2％。产量取得明显增长的作物是土豆（增长 47.8％）、

樱桃（增长 41％）和鲜食葡萄（增长 3.8％）；牛奶和牛肉的产量

也分别实现了 3.3％和 5.5％的同比增长；与此同时榛子和核桃等干

果产量有所减少。如果将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等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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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贡献加在一起，智利农业出口总额将超过 300 亿美元，显示出

其作为经济驱动力的作用。

1.2.3 水果种植业

智利是南半球最大的鲜果出口国，向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超过 70 种水果。智利水果产值占农牧业产值近三成，2018 年

水果产业提供约 80 万个就业岗位。

智利有 9000 余处果园，年产各类水果超过 500 万吨，其中一半

以上出口。近年来，智利水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生产效率逐渐提

高，2019 年智利水果种植面积已超 34 万公顷。

智利主要种植葡萄、苹果、猕猴桃、鳄梨、油桃、李子、梨、

樱桃、蓝莓和桃子等，水果出口量在南美名列前茅。智利主要水果

生产和出口企业有：Hortifrut Chile S.A.、Copefrut S.A.、

Unifrutti Traders Ltda 、 Dole Chile S.A 、 Del Monte Fresh

Produce（Chile） S.A.等。

智利农业部政策研究室（Odepa）发布报告，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1 月智利水果出口额已超过 50 亿美元（离岸价），比上一

年同期增长 12％，这是过去 20 年来的最大增幅。新鲜水果出口额

占总出口额的 80％，其中离岸价出口额为 40 亿美元，比上一季同

期增长 14％。这意味着本季度的发货量增加了 5.04 亿美元。出口

量增长了 40％，增加了 31.8 万吨。坚果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6.6％，

出口额为 3.33 亿美元，出口额增长 26％，出口额增加 0.69 亿美

元，但出口量下降 11.5％。干果占出口额的 4.3％，即 2.16 亿美

元。冷冻水果占运往国际市场价值的 3.6％，罐装水果占 2.3％，果

汁占 2.2％，果油占 1％。

1.2.4 林业

智利森林资源丰富，国土面积的 55％适合森林生长。2024 年，

智利森林覆盖面积达 18,834,948 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24.9％。原

生林面积 15,482,121 公顷，占全国森林资源的 82.2％。主要树种

是辐射松（54.2％）和桉树（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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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主要林木产品为木材、纸浆、纸张等。根据智利农业部发

布的数据，2024 年，智利林业出口额为 63.707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 14.7％。这一增长是由纸浆需求的增加所推动的，纸浆占 1 月至

9 月林业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智利木材行业协会（CORMA）在 2024

年 4 月发布报告表示，近 10 年来智利有超过 70 万公顷的森林被烧

毁，相当于全国林业资产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超过 10 万公顷的土

地被非法侵占，森林承包公司遭受 400 余次非法攻击，每年因此损

失的林业工作岗位达 3200 个，全国林业 GDP 累计下降 20％，中小

木材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1.3 经贸合作

1.3.1 参与地区性经贸合作

智利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和韩国。智利通

过积极参与多边与双边贸易机制，持续扩大外贸市场并优化营商环

境。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目前智利现已与65个经济体签署

了33个区域贸易协定，覆盖了全球人口的64％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的88％，成为目前全球签署自贸协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1）多边协定。智利于1948年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1995

年以创始成员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2024年6月，智

利正式提交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请，

旨在成为首个加入该协定的拉丁美洲国家，强化与亚太经济体的联

系。

（2）区域协定。智利参加多个区域贸易协定。2005年，智利与

新加坡、新西兰和文莱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议》（P4协议），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身。

TPP是一个庞大的区域间贸易框架，覆盖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

12个国家，于2016年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2018年3月，《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署。

智利国际经济关系副部长萨纽埃萨在6月中旬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

正式递交了智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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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2020年签署的RCEP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15个成员

国的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的30％，经济总量约占世界GDP的30％。

RCEP的成员国不仅涵盖了东盟十国，还包括中国、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韩国等重要经济体。

（3）双边贸易协议。截至目前，智利已同中国、加拿大、韩国、

澳大利亚、美国等18个经济体或经济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厄

瓜多尔、古巴、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南方共同市场（简称

南共市）等六个美洲国家和经济组织签署属于优惠贸易安排的“经

济互补协定”；同欧盟、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日

本等关税主体签署属于优惠贸易安排的经济合作协定；同印度已签

署部分贸易优惠协定；同秘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在太平洋联盟框

架下签署免除部分贸易关税的协定。

1.3.2 中国和智利经贸合作

（1）中国与智利间贸易

中智贸易保持稳定发展，2012年，中国成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

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一直保持上述地位。

智利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第三大贸易伙伴。据智利海关统计，2023年，

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总额为548.9亿美元，占智利外贸总额30.9％；

其中，智利对华出口369.4亿美元，同比下降4.2％，占智利出口总

额38.2％；从中国进口额179.5亿美元，同比下降26.2％，占智利进

口总额22.4％。

在智利单项产品出口上，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智利铜最大买家

地位。智利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还包括纸浆、鱼粉、水果、葡萄酒、

水产、肉类等。

在中国单项产品出口上，除传统轻纺产品外，近年来，中国对

智利矿山、通信、建筑、工程、能源等领域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出

口增长较快，2021年原产于中国的汽车在智利共售出16.5万辆，占

智利汽车销售量四分之一，中国成为智利汽车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地。

《中国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于2006年10月开始实施。《中智

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于2010年8月实施。《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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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于2014年2月实施。《中国—智

利自贸协定的升级协定》于2017年11月11日签署，并于2019年3月1

日正式生效实施。

（2）中国对智利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中国对智利直接投资流量为2.96

亿美元；截至2023年末，中国对智利直接投资存量15.98亿美元。目

前，越来越多中资企业关注智利市场，大型并购项目呈增多势头。

2018年3月，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智利

Transelec公司约27.8％股权。Transelec公司是智利最大的输电企

业。2020年6月，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资收购智利切昆塔集团公

司，24日成功交割。切昆塔集团公司是智利第三大配电企业，拥有

配电线路16911公里，服务人口超200万。2021年7月，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成功完成智利CGE公司97.145％股权交割和运营接管。CGE公司

是智利第一大配电公司和第二大输电公司，输配电业务覆盖智利全

国16个大区中的14个，拥有输电线路3647公里、配电线路6.5万公里，

配电用户300万户。

2018年12月，中国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40.66亿美元收购智

利锂业巨头智利化工矿业公司 23.77％的股份。智利化工矿业公司

的锂化工产品市场供给占比达到20％。

2021年4月，中国铁建开始接手5号公路塔尔卡－奇廉段，采用

“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实施。该项目是中国铁建在智利承揽的中企

首个公路特许经营项目。之后2023年5月，原项目南延段——智利5

号公路奇廉至科伊普伊段也由中国铁建正式启动项目运营。

中资企业已经在智利农业、电力、矿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

或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多个重大项目，为智利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就业岗位发挥积极作用。

1.4 投资政策

1.4.1 投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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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原外国投资主管部门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现为外国投资促

进局（InvestChile） ，隶属于经济、促进和旅游部。2015 年 6 月

16 日，智利颁布新《外国直接投资法》框架（第 20848 号法令）。

原《外国投资法》（第 600 号法）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废止。据此，

2016 年 5 月，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成立，隶属于经济部。其主要职

能为促进和吸引各种形式的外国投资，为外国潜在投资者提供关于

市场、法规、鼓励政策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指导和信息，以便利外国

投资进入智利并在智利经营发展。

（1）禁止与限制的行业

总体而言，智利并未为其政府或智利国籍公民保留任何特殊经

济活动。因此，私营企业可以参与所有经济活动，外资持股比例最

高可达 100％。但是，以下所述情况例外：

① 边境地带

被划属为“边境地带”且位于智利边境，即距离智利陆地边界

10 公里和距离海岸线 5 公里范围内的不动产，除非由智利总统通过

基于国家利益的最高法令授权外，不得被以下自然人或法人收购：1、

邻国自然人；2、总部位于邻国的法人实体；3、40％或以上资本，

或其有效控制权被邻国法人实体掌控。位于距离智利边境 10 公里以

内的“边境地带”只能由智利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收购、租赁或任

何其它途径获得。国有土地是指从高潮线开始测量，距离海岸线不

超过 5 公里的土地，但居住在智利的外国人可以在获得国防部海军

副部长批准后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

② 水产养殖和渔业

渔业捕捞许可证书，仅限智利自然人或依照智利法律成立的法

人实体，以及拥有智利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有权持有。仅限智利船

只在智利内陆水域、领海或从海岸线延伸 200 海里的智利专属经济

区（EEZ）内捕鱼。开展工业捕鱼开采活动需要事先在智利进行船舶

登记。只有符合智利法律规定的智利自然人或法人才能在智利注册

船舶。法人必须在智利注册公司，其公司地址及总部需在智利真实

有效，其总裁、经理及其大部分董事或管理人员必须为智利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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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捕鱼活动必须事先在智利进行船只登记。经海事局特别授权的

渔船，在法律规定而受其它国家给予智利船只互惠条件的情况下，

不受上述规定的约束，而是依据船舶原籍国给予智利船舶互惠条件

的等效约束。

③ 智利水域的碳氢化合物、锂和矿藏

液态或气态碳氢化合物、锂，以及存在于智利管辖范围海域中

的任何种类矿藏，或全部或部分位于被确定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

响的采矿区的任何矿藏，都不能获得采矿特许权。

④ 天然原子材料

天然原子材料不得成为任何合法交易的对象，除非该交易由智

利核能委员会（CCHEN）执行，或事先得到其授权。

⑤ 核能源

核能源只能由智利核能委员会（CCHEN）或经其授权与第三方合

作，以和平利用为目的进行生产。

⑥ 海上贸易

在国家领土内各处，以及在领海或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装置之

间的客货运输，无论是海域、河流还是湖泊，仅限智利船舶通行。

但是，外籍商船经有关方面公开招标后可参与 900 吨以上的货物运

输。如货物量等于或小于 900 吨，且在没有智利船舶的情况下，海

事局可以授权使用外籍商船。

⑦ 电信、无线电和电视广播

在智利注册成立的法律实体拥有电信或电视广播有关的特许经

营权，其法定代表人须在智利有主要住所，其总裁、经理、管理人

员及法定代表人不得有犯罪记录，外籍人员可以担任董事，但董事

会成员不得大多数由外籍人员担任。只有在智利注册成立的公共或

私立法人实体能够持有或使用免费接收电视广播的特许权。法律实

体的总裁、董事、经理、管理人员和法定代表人必须为智利籍，且

不得有犯罪记录。尽管持有特许权的法人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必须为

智利国籍，但其资本可以是 100％外资。

（2）外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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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颁布的第 20848 号法令确立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框

架，规定了在国外注册的自然人和法人（非智利居民或非在智利定

居）向该国转移资本的法律制度。

根据智利中央银行的相关规定，参与正规外汇市场的交易，结

算其投资的外币种类及资本或利润的汇出，结算或获得外汇的汇率

均由有关各方自行商定。

根据智利法律和智利中央银行的规定，投资者有义务对其汇出

的资本及投资产生的净利润缴纳相应的税款。

根据财政部 1974 年第 825 号法令第 12 条 B 款第 10 项的规定，

对资本货物进口，可申请豁免增值税（VAT）。

外国投资者证书是智利政府通过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

（InvestChile）授予的公共文书，以承认申请人为外国投资者，并

允许其获得法律赋予的权益。该文书为自愿性认证证书，符合条件

的投资人均可申请。颁发外国投资者证书的一般日期为收到申请或

所 需 的 所 有 文 件 后 的 15 个 工 作 日 内 。 申 请 表 可 在

www.investchile.gob.cl 获得，也可前往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办公

室领取。

（3）投资方式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投资：可自由兑换的外币；任何形式或

状态的进口实物商品；利润再投资；信用资本化；可资本化的各种

形式的技术；关联公司的外国投资信贷。

（4）外汇市场

大于或等于 10,000 美元或其他可自由兑换等值外币的外国投资，

必须通过授权在正规外汇市场经营的实体进行，该市场包括商业银

行及智利中央银行特别授权的一些交易所，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授

权实体来进行交易。

（5）智利中央银行

智利中央银行受 1989 年第 18840 号法令及其后续修正案的规定

管辖。其目的是确保智利比索保持稳定及内外部支付的正常运行，

并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和高效运转，从而为决策创造一个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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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稳定经济周期并为智利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智利中

央银行的规定基于外汇业务自由的一般原则，即任何投资者都可以

自由进行外汇交易。其特点及程序详见智利中央银行出版的《智利

中央银行国际外汇条例纲要》（以下简称《外汇条例纲要》）。

《智利中央银行国际外汇条例纲要》第十四章：本章包括接受

外国资本进入智利的一般外汇制度，适用于来自国外的信贷、存款、

投资或出资的行政登记制度，该条款适用于金额超过 10,000 美元或

其他可自由兑换的等值外币。

《外汇条例纲要》第十四章所述业务产生的外汇进入智利，必

须通过正规的外汇市场进行，即由智利中央银行授权的商业银行及

交易所组成的市场进行。但是，这些交易也可以在没有外币进入智

利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者或投资接受者必须直接向智利中央银行报

告。

（6）金融市场委员会

智利金融市场委员会（CMF）的条例由 2017 年第 21000 号法令

确立。该机构负责监管银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境内银行海外分

支机构、智利国家银行、证券市场实体、保险、金融机构及其它依

法设立的金融实体。

（7）要素成本

① 水、电、气、油价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智利水电气供应均实现私有化。根据市

场供需状况，不同城市、同一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季节或时间段的

水、电、天然气和汽油价格，都不一样。

智利电力市场实行浮动价格，电价中包括固定费率和累加费率，

并随不同地区、不同用户、不同时段和不同用量对单价进行调整。

截至 2024 年 6 月，智利家庭用电均价为 179.2 比索/度，约合 0.19

美元/度，工业用电均价为 181.5 比索/度，约合 0.19 美元/度。

智利天然气价格为 800 比索－2,100 比索/立方米（分段计价），

不同地区价格不同，分段计价略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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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用水单价随季节、用量不同有调整，另外还会加收污水回

收费和处理费，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2024 年 7 月的污水处理成本为

0.71 美元/立方米。就企业商业活动而言，智利水权与地权一样，

必须购买所有权。智利法律规定，北部地区矿业开采不得使用地下

水。智利汽油基本来自进口，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首都

大区指导油价为：93 号汽油为 1,306.4 比索/升，柴油为 1,019.6

比索/升（2024 年 8 月）。

②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A. 劳动力市场概况

目前，智利劳动力人口为 850 万人。2014 至 2019 各年失业率

分别为：6.10％；5.80％；6.50％；6.40％；6.70％；8.20％。据

智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 年 6 月末失业率为 8.3％，同比下降

0.2％。

B. 最低工资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智利 18 岁以上、65 岁以下劳动者最低工

资为 25.00 万比索/月，一般在每年 7—8 月调整最低工资。2018 年

1 月 1 日起，18 岁以上、65 岁以下劳动者最低工资提高至 27.60 万

比索/月。2018 年 8 月，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方案曾遭到反对党和议

会反对，最终双方达成一致。2019 年 3 月，最低工资升至 30.10 万

比索/月。2020 年 3 月，最低工资升至 32.05 万比索/月。2020 年 9

月，升至 32.65 万比索/月。2022 年 5 月 1 日起，最低工资上调至

38 万比索/月。2023 年 5 月 29 日，政府通告会通过渐进式提升最低

工资法案。2023 年 9 月 1 日，最低工资调整至 46 万比索，2024 年

7月 1 日，最终上调至 50万比索/月。

C. 社保税费

智利养老保险占当月工资的 10％。因目前有约 72％的退休人员

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低于最低工资，本届政府拟进行养老金改革，推

动公司额外支付员工工资的 6％作为养老金，其中 2％存入个人账户，

3％用于公共社会保障，1％用于加强妇女及正规就业。医疗保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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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工资的 7.00％，失业保险为 2.40％，工伤事故保险为 0.95％，

高风险职业比例略高。

D. 各行业月工资水平

据智利专业调查劳动力市场的主流调查机构太阳基金会

（FundaciónSol）数据，2022 年，智利月工资中位数为 50.3 万智

利比索（约合 527.14 美元），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收入低于 70 万比

索。2022 年智利部分行业月平均工资水平情况如下。

餐饮业、农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娱乐业和贸易行业，平

均月工资不足 50 万比索。

月工资在 50 万比索至 70 万比索之间的行业依次为：交通运输

业、供水行业、房地产行业、教育行业、医疗保健行业。

月工资在 70 万比索至 90 万比索之间的行业依次为：电力行业、

公共服务业。

月工资超过 90 万比索的行业有：矿业、信息和通信业、金融和

保险业。另外，智利各行业从业人员中，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

重相差较大：矿业仅占 1.8％；金融中介行业占 4.1％；房地产业占

7.2％；建筑业占 9％；交通业占 9.3％；制造业占 12.8％；农业占

26.3％。

E. 外籍劳务

智利法律严格限制外来劳务，当企业规模为 25 人以上时，规定

企业外籍劳务人员不能超过企业员工总人数的 15％。外来劳务人员，

以本国不能满足需要的技术人员为主。

③ 土地及房屋价格

根据智利法律，私人可以购买土地。智利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

大，土地价格大不相同。智利全国公寓每平方米均价为 1,550 美元，

别墅每平方米价格为 2,600 美元。在智利大圣地亚哥地区，购买公

寓每平方米价格在 1,800 美元至 2,800 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公寓

面积。较大的公寓价格更高，90 至 120 平方米的公寓平均售价为每

平方米 2,800 美元。别墅每平方米价格在 1,600 美元至 3,300 美元

之间，180 平方米以上的别墅平均每平方米 3,340 美元。租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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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室（平均面积 38 平方米）月平均租金 438.06 美元，两居室

（平均面积 59 平方米）月平均租金 578.5 美元，三居室（平均面积

78 平方米）月平均租金 733.6 美元。

④ 建筑成本

据智利建筑行业企业协会（CCHC）制定的建筑业成本指数，近

3年，智利建筑业生产成本上涨了 26％。

2010 年大地震后，智利相关法规对建筑质量要求更加严格，新

建筑使用钢筋数量要求增加，成本上涨 6％—7％；此外，地价成本

提高，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特别是行业工资水平上涨，近 3 年，建

筑行业工资上涨 50％。

2019 年智利发生社会暴乱，此后建筑业就业人数骤减，最低至

49 万人。随着经济复苏，建筑业人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根据智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 1 月同比上涨 8.3％。

（8）风险提示

政治：智利政局相对稳定，与中国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智

利政府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加强对智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与

此同时，中资企业也要关注智利政局更替以及国际政治形势带来的

影响。

经济：近年来，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智利经济增长缓慢。要

持续关注智利经济形势，以避免经济环境恶化给企业经营带来负面

影响。

法律：智利法律法规健全，在智利开展投资时，要通过聘请当

地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等途径，做好尽职调查，防范商业风险。

企业所有经营管理人员，也要积极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特别注意

合规经营，严格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开展经营活动。

安全：受经济形势、非法移民等因素影响，智利恶性犯罪事件

数量持续上升。近年来，智利发生了多起盗抢中资企业、人员的事

件。中资企业要特别注意安全防范，注意采取必要的安防措施，以

确保企业及所属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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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智利矿产资源丰富，矿业是智利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

智利环境相对比较脆弱，智利部分民众的环保意识特别强烈，中资

企业在赴智投资前，要充分考虑环保问题，要特别注意环评可行性，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4.2 投资吸引力

（1）优惠政策框架

智利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外资

企业在当地注册后，即可享受与本国企业同样待遇。除渔业捕捞、

近海航运、电台、媒体印刷、锂矿开发等领域，外资在智利投资面

临较少限制。

2015 年 6 月 16 日，智利颁布新《外国直接投资法》框架（第

20848 号法令）。原《外国投资法》（第 600 号法）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废止。《外国直接投资法》内容要点是：关于外国投资战略的

职责归属，总统在听取外国投资促进部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础上，

决定智利促进和利用外国投资战略。关于外国投资促进机构，成立

外国投资促进局，由国家授权负责该机构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吸引各

类外国投资的政策，协调地方政府的促进和利用外资工作。关于外

国投资商证书发放，由外国投资促进局颁发外国投资商证书。关于

外国投资基本待遇，保障外国资本不受任意歧视性待遇，外国资本

可在正规外汇市场自由交易，资本和收益可自由汇出，对符合具体

条件要求的外商资本货物进口可免征销售和服务税等。关于旧法案

外资合同适用期限延展，针对此前依照原《600 号法案》签订的外

资合同，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最长不超过 4 年，外国投资者

可申请签订锁定纳税合同。即可申请：将企业所得税实际纳税比例

锁定为 44.45％，期限为 10 年；将投资额为 5000 万美元或以上矿

业企业的矿业特别税纳税期限，锁定为 15 年。

（2）行业鼓励政策

智利 1974 年颁布的《林业活动发展法》（第 701 号），从根

本上改变了智利林业发展的方向和策略，确立了以下总体战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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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保护性利用基础上，大力发展人工林；积极吸引外国投资，

鼓励发展出口型林业；以林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林发展。

遵循上述战略，智利制定各项扶持政策 ：建立人工林发展基金；

允许私营企业参与林业活动；大力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私营林业部门；

鼓励林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将人工造林和森

林工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等。

（3）鼓励的行业

智利各行业对外资开放度都相对较高，外资可进入行业范围广

泛。智利投资促进的重点产业领域为健康食品、矿业、基础设施和

高科技。对这些鼓励的行业，智利政府将根据其所在区域、经济活

动的导向和项目类别给予不同的优惠。

（4）特殊经济区域的规定

① 《偏远地区法》（第 20655 号法令，2013 年修订版）旨在

通过为偏远地区制定特别鼓励政策，延长优惠政策时限，逐步完善

现有政策等途径，促进智利国内特定地区的快速发展。该法适用于

以下地区：位于智利最北端的阿里卡—帕里纳科塔和塔拉帕卡地

区；智利南部洛斯拉戈斯地区的奇洛埃和帕莱纳省；智利南部的艾

森和麦哲伦地区。本法包括以下优惠政策：

A. 投资税收抵免：此项优惠是对投资当地固定实物资产返还部

分第一类所得税，即对于投资当地与商品生产或提供服务直接相关

的建筑物、机器、设备及其它资产一定百分比的资金，给予纳税人

缴纳的所有第一类所得税返还的优惠（返还点在 10％至 40％之间，

根据具体投资地点、金额及生产活动而定），直接在纳税人缴纳的

第一类所得税中扣除。

B. 人工补贴：此项优惠包括向雇主支付一笔相当于应税工资额

17％的款项，用于补贴本项法律规定的下列地区有永久居留身份和

工作的员工：阿里卡－帕里纳科塔地区；塔拉帕卡地区；艾森大

区；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奇洛埃和帕莱纳省。该项优惠根据消

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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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投资补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1981 年第 15 号法令）相关

法规规定向年销售额不超过 4 万 UF 的中小型投资者的生产投资提供

补贴，补贴金额相当于投资额的 20％。可在生产促进局（CORFO）

办公室或相应的省级办公厅提交申请。

③ 自贸区是有限的实体场所，位于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塔拉

帕卡和麦哲伦地区，在这些地方交易的商品可以免收关税和部分税

收。而此，在这些地区进口商品无需缴纳关税，向其他自贸区和国

外销售的商品也免征增值税（VAT）。在自贸区或保税仓库进行商业

活动产生的企业年度利润免征第一类所得税。在智利，托科皮亚、

纳瓦里诺岛和火地岛等地区也有相应优惠政策。

④ 2008 年第 20241 号法律规定了对研发（R＆D）投资的税收

优惠，此类优惠包括对第一类税收进行返还的权利。在智利，企业

若独立或通过第三方支持开展研发活动，或与在智利生产促进局

（CORFO）注册的专业中心联合进行研发，经 CORFO 认证后，其符合

条件的研发投资最高可享受 35％的所得税税收优惠。1.4.3 投资退

出政策

目前，智利没有与投资退出相关的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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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利税收制度简介

2.1 概览

2.1.1 税制综述

智利税收以中央政府为主，市政府只征收营业牌照费。智利实

行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支柱的现代税制，税费征收管理电子化

水平程度高。智利税制基础法律有《税收法典》《所得税法》《增

值税法》等，主要税种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碳

税、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等其他税种。2020 年 2 月 24 日正式发布智

利《税收制度改革法案》（21210 号法案），对中小企业降税、增

加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向外国数字平台企业征收增值税等方面作

出规定。

智利实行属人税制，每个自然人和法人都有唯一的纳税号

（RUT）。如果是法人实体或外国投资者，则由智利国家税务局负责

分配 RUT 编号。如果是自然人，则国民登记局颁发的国民身份证号

即为 RUT 编号，也是其他民事行为的编号。

智利实行税额单位制度，设立发展单位（UF，Unidad de

Fomento，一种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的计价单位，以下简称

UF）、月度纳税单位（UTM，Unidad Tributaria Mensual，主要用

于确定月度的税收、罚款和薪酬等金额，以下简称 UTM）、年度纳

税单位（UTA，Unidad Tributaria Annual，主要用于年度税务申报，

其价值通常等于 12 个 UTM，以下简称 UTA）用于交易和金融业务计

价的货币等价单位，其与智利比索的比率，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

整。2024 年 8 月，当月美元兑比索比价为 1：950。1UTM 相当于

6.59 万比索；21UF 约等于 3.75 万智利比索；1UTA 相当于 79.08 万

比索（1UTA＝1UTM×12）。除有税收优惠外，一般情况下智利各主

要税种税率如下：

（1）所得税



中国居民赴智利投资税收指南

18

所得税分为两类，第一类所得的纳税主体为企业，第二类所得

的纳税主体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基于两个因素，包括纳税人的住

所地和收入来源地。对于居民纳税人，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应就

其来源于智利境内外的全部所得纳税；外国个人在智利的前三年仅

对来源于智利境内的所得纳税；非居民纳税人，仅对来源于智利境

内的所得征税。

① 第一类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对商业、工业、矿业或其他

类型企业的营业利润征税，每年四月对上一个会计年度征收。农

业、矿业、运输业等纳税人可以按照推定收入纳税。根据既定机

制、公司缴纳的第一类税可用于抵扣应纳税所得，以及公司业主、

合伙人或股东等因分配利润而应缴纳的附加税以及在股息支付时进

行税款抵扣。

对于年销售收入大于 75,000UF 的公司企业适用 27％的税率，

对于年销售收入小于等于 75,000UF 的公司企业适用 25％的税率。

② 第二类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取得

的劳动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养老金（不包括国外来源）及其

他补充所得，所得在 13.5UTM 以上的，适用 4％—40％的超额累进

税率，并实行按月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为每月应税所得额扣除

法定社保和医保支出后的余额。由雇主或付款人在支付时预扣预缴

入库。对于多处取得所得的个人，须在每年四月前对其上年取得的

全部所得向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纳税申报。

③ 第三类所得税（其他收入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其他收入

所得适用 4％—40％的超额累进税率，起征点为 13.5UTA 以上。

④ 矿业特许经营开采税（IEAM）：进行采矿以及任何形态的矿

产品销售等矿业活动获得盈利的自然人或法人缴纳此税。矿业特别

税根据法律确定的模型计算，增加或扣除按数目和项目确认的所得

税第一类税应税基数来确定。对于年销售量超 5 万吨精铜价值的企

业适用 5％—14％的累进税率；对于年销售量在 1.2 万—5 万吨精铜

价值的企业适用 0.5％—4.5％的累进税率。

⑤ 所得附加税：附加税适用于非智利居民（不在智利居住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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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法人）在该国所获收益，根据收益的种类，可以按月或按年征

税。附加税基础税率是 35％，根据现行法规，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收

益种类实行较低税率。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以用来抵扣附加税。

税额计算方法是扣除企业所得税 20％，补缴 15％。此外，对部分符

合条件的收益种类实行 2％至 35％的较低税率；适用对象：（将所

得利润汇至境外）企业或者个人。

（2）增值税及其附加税

① 增值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税率一般为 19％，按借项与贷

项的差额进行月度申报，如果某个月的贷项超过借项，贷项余额可

以带到下个月账目。按照普通规定，下列交易应缴纳增值税：

A. 商业、工业、金融、矿采、建筑、保险、广告、数据处理及

其他商业相关的服务；

B. 有惯常性的动产销售及涉及动产所有权转让的合同；

C. 动产及备有工业或商业装备的房地产的租赁等。

智利增值税没有任何低档税率，只有个别免税项目。一些交易

可以免征增值税或者适用零税率，包括：

A. 出口：出口免纳增值税，此外，出口业务中所购买材料或服

务而缴纳的增值税而导致的增值税贷项，可以用来抵扣国内销售的

增值税借项。而且，出口商通过申报出口退税，回收其进项税金形

成的增值税贷项余额；

B. 贷款利息及其他金融服务。但是由于延期售价付款而收取的

利息得缴纳增值税；

C. 国际货运，空运和海运；

D. 个人劳务；

E. 受到附加税征收的服务；

F. 建筑：建筑公司销售新建房屋的售价需要缴纳增值税，但在

计算应纳税额时，法律允许从销售额中扣除相关的土地价款。

② 酒类附加税：税率 15％—27％（威士忌 27％，烈酒 27％，

葡萄酒 15％，啤酒 15％）；适用对象：酒类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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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奢侈品附加税：税率 15％或 50％。其中，黄金、铂金、珠

宝、天然或人造皮毛、地毯、鱼子酱等税率为 15％；非工业、采矿

业、农业或信号灯等用途的烟花、爆竹、火药等税率为 50％；适用

对象：进口额。

（3）特别税

① 燃油税：智利的燃油税针对不同油品实行差别税率：柴油为

每立方米 1.5UTM，汽油为每立方米 6UTM。

② 烟草税：税率分别如下：烟叶，52.6％；香烟，60.5％；雪

茄，59.7％。适用对象：消费者。

③ 进口关税：税率 6％。适用对象为公司和个人。智利有一个

很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包括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

降低关税或者享受零关税。通常来说，智利的经济开放，对外国贸

易没有壁垒。

④ 遗产税和馈赠税：税率 1％—25％。适用对象为个人。

⑤ 数字经济税：税率同增值税。适用对象：提供数字服务的平

台公司。自 2020 年 6 月，在智利提供数字服务但未在智利注册的外

国数字平台公司，如 Netflix、Amazon、Uber 等，也须按此税率缴

纳增值税。

⑥ 绿色税（温室气体排放税）：税率分别如下：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粉尘颗粒：0.1 美元/吨；二氧化碳：5 美元/吨。适用对象：

固定设施运转功率超过 50 兆瓦的工厂。

（5）法律文件税

① 印花税：税率为 0.033％—0.4％。适用对象：公司或个

人。汇票、期票、信用证及任何涉及贷款或信贷交易的单证必须缴

纳印花税。

② 支票税：税率为按印花税计征。适用对象：使用人。

③ 市政府营业执照税：税率为 0.25％—0.5％，但税额最高不

超过 8000UTM。适用对象：公司或个人（按照注册资金征收）。

（6）特定费用

① 动产和人寿保险费：费率为 22％。缴纳对象：公司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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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② 再保险保费：费率为 2％。缴纳对象：公司及个人。

③ 支付国外商标、专利技术顾问收益费：费率为 35％。缴纳

对象：公司及个人。

2.1.2 税收法律体系

2.1.2.1 法律体系

智利现行法律制度源自西班牙法律制度，受法国和奥地利法律

制度的影响，以 1857 年法律体系为基础，加之最高法院对立法行为

做出的修订而形成。智利尚未接受强制性国际法院管辖权。2005 年

6月，智利根据美国法律制度更新了刑法系统。

宪法是智利的最高法典；其他法典还包括《航空法典》《商业

法典》《民法典》《国际私法法典》《法院法典》《军法典》《刑

法典》《采矿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医疗法

典》《一般税法典》《劳工法典》和《水法典》。总统按照宪法和

法律管理国家，拥有相应的解释法律的权力；政府部门转让定价在

法律基础上出台条文。

根据智利宪法规定，税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所有税种的

设立、修改或废除，税基、税率、豁免等核心要素必须由国会通过

正式法律批准。

智利税收体系的核心法律包括基本税法、补充税法以及国际协

议，其中基本税法包括：《所得税法》《销售和服务税法》《印花

税法》《税收编码》《土地税法》和《遗产税、转让税和赠与税

法》。

2.1.2.2 税法实施

智利的主要税务机构是财政部（Fisco），它代表国家的财政利

益，并通过智利共和国总财政部（Tesore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来履行税收征管职责。智利国家税务局（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 SII）则负责审核检查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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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从情况，以及进行税务裁定、审计和税收执法工作。此外，其

他实体如市政当局和海关机构也会涉及税务事务。

2.1.3 最新税制变化

2024 年 10 月 25 日，智利在官方公报上颁布第 21713 号法律，

宣布施行《税收义务履行法》。法律中修订的条款大多于 2024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

（1）一般反避税规则：修改了规则的适用门槛，将应税基数调

整为 73000 美元，获得退税或享受特殊税制也被列为触发门槛；改

变了特殊反避税规则适用原则，允许智利税务机关在适用一般反避

税或特殊反避税规则之间进行选择；

（2）税收可持续性和集团公司：规定纳税人可通过第三方来证

明其符合可持续性标准，并与税务机关签订合作遵从协议；集团公

司应指定代表来对接税务机关，税务机关有权进行涉及集团公司不

同成员的跨辖区审计；

（3）增值税：数字经济增值税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数字平台

和远程进口商品市场；取消对从国外进口的低价值商品（不超过 41

美元）的最低免税额；通过数字平台和市场购买低于 500 美元的商

品将被征收 19％的增值税，并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此项修

订在法律公布后的第 12 个月生效；

（4）转让定价：重新制定适用于跨境重组的离境税法规；改进

预约定价安排（APA）程序，APA 的有效期将由三年延长至四年，并

可酌情延期；转让定价调整仅影响企业所得税，不影响增值税或关

税；转让定价规定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025 年 1 月 30 日，智利税务局就近期修订的所得税法第 41E

条中规定的转让定价条款发布应用指南，引入独立交易原则和基于

四分位值范围的转让定价调整规则。

（5）矿业税：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由议会投票通过、由博里奇

总统于 2023 年 8 月 3 日正式颁布的智利新矿业税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新税将分档征收：对于年产量低于 1.2 万吨的小

型矿企免税；对于年产量在 1.2 万吨—5 万吨的中型矿业，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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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产量按 0.4％—4.4％的累进税率征税；对于年产量大于 5 万吨的

大型矿企，根据其实际经营利润按 8％—26％的累进税率征税，当

铜矿产品中铜含量大于 50％时，还需按 1％的税率缴纳从价税，累

计缴税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46.5％（对于近 6 年平均产量均低于 8 万

吨的企业，则下调至 45.5％）。与此前税制比较看，中小型矿企税

率持平，主要是针对大型企业作出调整。

智利财政部预计，新规实施后，矿业税收额将达 13.5 亿美元，

相当于 GDP 的 0.45％，其中 4.5 亿美元将用于促进地方和社区发展。

财长马塞尔表示，新版矿业税是经过大量协商后各行业部门均表示

满意的创新解决方案，将为智矿业带来更多确定性，预计未来五年

内矿业投资将进一步增长 100 亿美元。

此外，智利自 2024 年起正式实施新的“矿业特许权使用费”制

度，以替代原有的特定采矿税。该制度主要适用于年销售量超过 5

万吨精炼铜的铜矿企业，采用复合税制结构：企业所得税与矿业特

许权使用费的合并税负上限设定为调整后矿业经营收入的 46.5％，

以防止总体税负过高影响投资意愿。矿业是智利国家财政的重要支

柱之一，推出该项新税制有利于保障财政收入稳定、优化资源收益

分配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2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智利在全国范围内对企业净所得征收的一个综合

性税种，其征收对象涵盖所有根据智利法律被认定为居民企业的法

人实体，就其来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征税。

智利对从事商业、采矿、渔业或工业活动的居民企业征收就其

来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应纳税所得额征税第一类所得税，中小企业的

标准税率为 25％，适用部分一体化制度的大型企业税率为 27％。税

款最终在所有者层面（智利最终所有者或外国所有者）实际收到收

益时触发缴纳。中小企业可全额抵扣第一类税，而部分一体化制度

企业仅允许 65％的第一类税抵免（但若其外国股东来自与智利签订

生效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则可享受全额抵免）。2025 年颁布

的第 21755 号法律推出新一轮减免：2025 至 2027 纳税年度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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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一类税降至 12.5％（2028 纳税年度升至 15％，需满足养老金

缴款比例递增条件），同期月度预缴税款继续减半。

现行所得税制度自 2020 年起改革：废止归属征税制度；对年销

售额不超过约二百八十万美元的中小企业实施完全一体化制度（公

司层面税收可全额抵免最终税款）；大型企业沿用部分一体化制度。

在无税收协定情况下，部分一体化制度企业的整体税负约为

44.45％（企业所得税加股东所得税抵免后计算）；若外国股东居民

国与智利有生效税收协定且符合股息优惠条款，其整体税负上限为

35％。值得注意的是，对 2020 年前签署但尚未生效税收协定（如阿

联酋）管辖区的非居民股东，其第一类税全额抵免权可延续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纳税人须建立“累计税收抵免余额”登记制度以管

控税务抵免。智利法律体系未设立任何省级或地方所得税。

2.2.1 居民企业

2.2.1.1 判断标准及扣缴义务人

根据所得税法，智利将公司注册地作为判断法人居民身份的衡

量标准。因此任何在智利注册的公司都会被认定为智利居民企业，

从而对其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征收所得税。

被认定为居民纳税人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独立会计核

算的合资公司都需依照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国内企业必须作为扣

缴义务人为支付给非居民实体的收入预扣所得税。

2.2.1.2 征收范围

居民企业需对其来源于全球范围内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务

年度为每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2.2.1.3 税率

智利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分两种情况。对于年度营业收入大于

75,000UF 的智利公司适用 27％的税率，对于年度营业收入小于等于

75,000UF 的智利公司适用 25％的税率。

2.2.1.4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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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偏远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

在第十五大区阿里卡省投资额不少于 500UTM（月度税收）的企

业，返还 30％的企业所得税。

在巴里纳克塔省投资额不少于 500UTM 的企业，返还 40％的企

业所得税。企业享受该税收优惠的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阿里

卡法—第 19420 号法案）。

在第十一、第十二大区以及第十大区管辖下的帕莱纳省投资运

输、农业、水产、制造业、能源、房地产、旅游和研发等领域的企

业，对于不低于 500UTM 的投资返还 10％、15％或最高 32％的所得

税，具体标准根据投资地点而定，返还所得税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0UTM。

（2）自贸区投资税收优惠

智利有伊基克、蓬塔雷纳斯和阿里卡三个自贸区，区内设立企

业可享受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3）创新研发领域税收优惠

根据智利《研发税收优惠法》（第 20241 号），从事研发领域

投资的企业最高可获得 35％所得税返点。此外，本届政府推行税制

改革方案规定，将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从 27％下调至 25％，并设立

2％的“发展税”，公司用于创新研发的相关支出，可抵扣该税种缴

纳金额。

2.2.1.5 应纳税所得额

智利的公司和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

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1）总收入

“总收入”（Renta Bruta）一词包括源自工业、商业、销售或

交易、租赁或开发全部或部分拥有、或非所有性持有的动产或不动

产的收益、利润及其他收入。所列举的各种收入的金额应计入纳税

人实际收到该收入的年度的总收入中，除非根据税务局的指示，这

些款项必须归属到不同期间。

根据所得税法，“收入总额”一词不包括下列免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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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增值，但第 14 条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② 被保险人死亡时支付给纳税人的保险单和合同收益；

③ 纳税人因履行寿险、嫁妆保险或年金保险合同所缴保费而获

得的款项，无论是在合同存续期间、合同约定到期时，还是在其转

让或转移时；

④ 由政府或市政府债券产生的利息；

⑤ 国家和市政府的补贴以及协会成员缴纳的会费。

（2）应税收入及税前扣除

经营工业、商业或本类企业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应税净收入，将

从总收入中扣除以下金额后确定：

① 为产生该收入而支付并在本财政年度内应付的所有常规和必

要开支，前提是这些开支是在商业或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并能向

税务局提供可靠文件证明；

② 在本税所涉年度内，对所欠金额支付或产生的利息。如果利

息是在国外支付的，可作为费用接受，但对此类利息必须始终缴纳

第二类税；

③ 政府征收的税款，前提是这些税不是本法的税种，并且不构

成发展或改善的特殊贡献；

④ 在本税所涉年度内遭受的损失，前提是这些损失源于业务或

企业，且未被保险或其他赔偿方式覆盖；

⑤ 在本税所涉年度内核销的坏账，前提是该等坏账金额已事先

包含在根据本法提交的总收入申报中；

⑥ 为补偿用于业务或企业的资产的耗竭、磨损和毁坏而进行的

合理摊销，包括对已无法使用的资产进行的审慎分配。国内税务局

将确定可审慎进行的扣除金额。

⑦ 为提供个人服务而支付的工资、薪金及其他报酬，包括依据

法律、合同或其他非纯粹自愿形式支付的合理奖金分配。在国外支

付的报酬也可作为费用接受，但对此类报酬必须缴纳第二类税。

然而，对于在外国设有办事处或全部或部分在境外开展活动的

智利企业，不要求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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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为国库、市政府、慈善机构利益进行的捐赠；

⑨ 在过去两个会计年度产生且仅涉及本类纳税人的损失；

⑩ 受超额利润税约束的工业企业为形成购买和更新机械设备及

安装的储备基金而拨出的款项，每年最高不超过应税收入的 10％。

若企业实物产量相对于 1951 年获得的产量每增加 10％，此百

分比可增加应税收入的 2％。

若本款所指款项用于其他目的，则应计入应税收入。

（3）不得扣除项目

依据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下列项目不得进行扣除：

① 纳税人投资于企业的自有资本利息；

② 向纳税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个人服务支付的报酬。为

此目的，非股份公司的任何性质公司的合伙人、经理或管理人被视

为纳税人；

③ 纳税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费用；

④ 为新建建筑物或增加企业所用资产或机械设备价值的永久性

改良而支付的款项；

⑤ 为修复资产或补偿其贬值而支付的款项（若已为此目的分配

了款项）。

2.2.1.6 应纳税额

（1）计算方法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2）列举案例

例如，某智利企业当前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比索，适

用税率为27％，则应纳税额等于100万乘以税率27％，即27万比索。

2.2.1.7 合并纳税

纳税人缴纳所得税时，由纳税人向其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

不允许公司集团合并申报企业所得税。

2.2.1.8 其他

目前智利暂无关于企业所得税居民企业部分其他相关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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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所得税预缴

为了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流入，并帮助企业分摊年度税负，

智利《所得税法》（824号法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月度预缴制度。

该制度要求所有在智利产生应税利润的居民企业、法人实体及常设

机构，每月必须预估并预付其当年最终应缴纳的第一类所得税额的

一部分。

根据智利《所得税法》（824号法令）第84条第2款现行规定，

智利居民企业的月度预缴制度采用加权平均动态调整机制：企业需

计算上一纳税年度各月总收入适用比例的加权平均值[公式：Σ（月

收入×当月比例）÷年总收入]，再根据上年度终审应缴税额与调整

后预缴总额的百分比差异进行惩罚性或奖励性校准——若少缴（差

异率＞0）则调高本年度比例，多缴则调低比例；最终按月预缴额以

上月总收入×校准后比例×27％税率计算。该机制通过历史收入结

构权重×预缴偏差系数形成闭环校准，企业若管理不善将承担隐性

税负上升风险。

月度预缴是一项强制且频率高的纳税义务。无论企业的规模大

小（大型、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都必须在产生收入的次月的

前12个自然日内完成该月的预缴申报并缴纳税款。举例来说，企业

在1月份取得的收入，其对应的预缴税款必须在2月1日至2月12日之

间申报并缴纳。逾期支付或支付不足额将面临严厉的经济处罚。法

律规定了滞纳金（Recargos）制度，按未缴或迟缴税款金额，以每

月1.5％的利率计算利息。该利息自税款到期日的次日开始累积计算，

直至企业全额缴清欠税为止。这个利率由财政部部长根据市场基准

利率进行动态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目前1.5％是基础罚息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月度预缴并非最终的税款，而是企业对年

度最终税负的预付款项。企业在其财政年度结束后，必须依法计算

全年的实际应税净利润（Renta Líquida Imponible），再乘以当年

适用的税率（当前为27％），得出年度最终应纳的第一类所得税总

额。然后，将这个总额与全年已支付的月度预缴总额进行比较：年

度税款＞预缴总额，则企业需要补缴差额部分；年度税款＜预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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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则形成多缴税款，企业可以申请退税。补缴的差额同样适用预

缴款的时效规定（即年度申报后的次月前12天支付），并可能因延

迟产生滞纳金。退税则通常需要企业主动发起申请流程。

这套月度预缴制度对在智利经营的企业构成了重要的合规要求。

企业必须准确计算、按时申报并足额支付每月的预缴税款。熟悉计

算规则（基于历史税负还是基于收入比例）、严格遵守支付截止日

期（次月前12天）、并准备好在年度结束时进行最终清算，对于有

效管理企业现金流、避免不必要的罚款和利息支出至关重要。企业

应密切关注智利国家税务局（SII）发布的任何法规更新、税率调整

或预设比例变更。

2.2.2 非居民企业

2.2.2.1 概述

（1）智利税收管辖权类型

智利对非居民纳税人严格适用属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仅对其来

源于智利境内的所得征税。

（2）智利税收居民判定标准

在智利境内注册的实体被视为智利居民企业。位于智利的外国

实体的分支机构、代理机构或其他常设机构取得来源于智利境内的

收入且与该笔收入有实际联系的，也被视为智利居民企业。

从税收的角度讲，一家企业如果是按照外国法律注册成立的，

且其管理活动和控制权都不在智利境内，那么该企业将被视作智利

的税收非居民企业。

被视为智利居民的实体和自然人按全球范围内的收入进行征税，

不被视为智利居民的仅按智利境内所得收入征税。

2.2.2.2 所得来源地的判定标准

来源于智利境内的收入包括以下收入类型：

（1）不动产所得：非居民企业因出租、使用或转让位于智利境

内的土地、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权利而获得的租金、资本利得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收益，均被认定为来源于智利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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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内服务或活动所得：非居民企业通过在智利境内（无论

实际服务提供地点是否在智利）开展活动、提供个人或技术劳务

（如咨询服务、管理服务）、履行服务合同或担任智利公司董事会

成员等职务而取得的报酬，属于来源于智利的所得；但服务完全在

境外提供且成果完全用于境外的情况，需严格证明才可豁免。

（3）动产转让资本利得：非居民企业转让位于智利境内使用的

动产（如设备、存货）所产生的资本利得视为智利来源所得；特别

关键的是，转让“不动产公司”（其资产 50％以上价值由智利不动

产构成）的股份所获得的资本利得，也被明确视为来源于智利的所

得。

（4）源自智利居民的被动所得：非居民企业从智利居民处获得

的利息（与智利经济活动相关）、股息（公司分红）以及特许权使

用费（如为使用位于智利或应用于智利的版权、专利、商标、技术、

工业设备或信息等所支付的款项），都属于来源于智利的所得。

（5）智利使用的知识产权所得：非居民企业因在智利境内使用

或应用其版权作品（如书籍、软件、音乐）或工业产权（专利、商

标、设计等）而获得的报酬，构成来源于智利的所得。

（6）常设机构营业利润：如果非居民企业在智利设有常设机构

（如分公司、办事处、建筑工地、特定代理人等），归属于该常设

机构在智利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全部营业利润，均被视为来源于智利

的所得。

2.2.2.3 税率

（1）一般服务/劳务所得、营业利润及股息：非居民企业来源

于智利的一般技术服务、管理服务、咨询费等服务或劳务所得，以

及归属于其在智利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通常适用与居民企业类似

的累进税率（当前最高档为 27％）

针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智利所得还需征收附加税，标准税率为

35％，在计算应纳的附加税时，可以全额抵扣已缴纳的公司所得税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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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许权使用费：非居民企业因在智利使用其版权、专利、

商标、技术、商业秘密或工业/科学设备等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一般适用 35％的附加税率（具体取决于合同性质和技术提供地等因

素）；软件使用费通常也按此税率征收。

（3）利息：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的贷款利息，如债权人与债务人

无关联关系且资金来自国外，适用 Impuesto Adicional 的 4％低税

率预提（该优惠有严格限制）；不符合低税条件的利息（如关联方

或被视为境内融资）则按 35％税率征收。

（4）不动产所得及特殊资本利得：非居民企业取得的与智利不

动产相关的租金及资本利得（如土地、建筑物转让），以及转让主

要资产为智利不动产的公司（不动产公司）股份取得的资本利得，

其净应税所得适用与居民企业相同的累进税率（当前最高 27％），

同时需缴纳基于该净税额的 Impuesto Adicional（税率 35％），综

合有效税率较高。

2.2.2.4 征收范围

居住地不在智利的法人和自然人，其在智利设立的分公司和常

驻机构，仅需就其在智利境内的收益纳税。

2.2.2.5 应纳税所得额

源泉扣缴类所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

应纳税所得额为其在智利境内取得的收入总额，一般无可扣除项目。

常设机构营业利润与特殊资产转让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为其每

一纳税年度在智利境内的收入净额（可扣除合理成本及税费），需

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税后加征附加税。不动产/股权资本利得：应纳税

所得额为其在智利境内处置资产的转让净收益（转让价减除取得成

本及改良费用），无年度汇算限制。

2.2.2.6 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2.2.2.7 附加税税率及预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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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税为最终税，适用于不在智利定居或居住的个人或法律

实体从智利获得的收入。这种税收必须由收入支付者代扣代缴，

并根据纳税人选择的税制，按照企业所得税的 100％—65％给予

抵免，但如以下将收入作为单一税项缴纳附加税的除外。附加税

的一般税率为 35％，征收对象为股份公司、合伙公司或外国公司

的常设机构股息分配、利润提取或利润汇出，对某些类型的收入

征税税率较低。

表 1 非居民企业境外收益预提所得税税率

收益种类 预提所得税率

股息分配、利润汇出与提取 35％

股份或权益 35％

商标和专利 30％

发明专利 15％

计算机程序 15％

电影和电视 20％

版权 15％

利息/支付给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的银行或外国金融

机构的利息税率
35％/4％

境外提供的服务 35％

工程或技术工作 15％

2.2.2.8 亏损弥补

目前，智利暂无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相关内容。

2.2.2.9 特殊事项的处理

目前，智利暂无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特殊事项处理相关内

容。

2.2.2.10 其他

目前智利暂无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其他相关内容。

2.2.3 申报制度

2.2.3.1 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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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与财政年度一致。每

个财政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必须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日期前

提交，通常是在次年 4 月底前。增值税等月度税种需在次月 12 日前

申报。

智利国家税务局（SII）每年公布报税日程表，企业根据税号

（RUT）尾数对应的时间节点完成申报。

企业一般由专业会计师登录 SII 官网（http://www.sii.cl）进

行在线电子申报，无需额外下载软件。

新成立的公司必须在 SII 进行纳税人登记，获得税号（RUT）。

企业所得税通过 SII 在线系统填报 Formulario 22 完成申报与

缴纳。

2.2.3.2 税款缴纳

企业由专业会计师登录智利国家税务局（ SII ）官网

（http://www.sii.cl），通过在线申报系统填报申报明细。系统自

动计算税款，会计师核对数据后提交申报，并通过 SII 支持的电子

支付方式（如银行转账、信用卡）在线缴纳税款。缴税成功后，系

统生成电子完税凭证（Comprobante de Pago），企业须保存该凭证

及申报记录至少 6年备查。

2.2.4 其他

2.2.4.1 受益所有人申报

法人必须识别、获取、更新、声明、保留并提供有关其最终受

益人的信息。智利国家税务局（SII）规定需申报的实体范围包括：

（1）智利境内注册登记的实体；

（2）符合以下条件的非居民实体：

① 在智利境内有分支机构或常设机构；

② 由智利管理人管理的境外基金或信托；

③ 由智利合伙人持有的合伙企业；

④ 外资控股的智利生物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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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智利持有不动产或矿产权益的外国 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实体）。

最终受益所有人认定标准：

（1）直接或间接持有法人实体 25％以上权益的自然人；

（2）能单独或共同委任、罢免法人实体管理机构过半数成员

（或免除职务），或对重大财务和运营决策拥有控制权；

（3）对于无法识别出符合标准的自然人，则应申报该实体的控

股法人。

2.3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实行按年征收，其征税范围包括依照智利税收法律

规定认定为居民纳税人的全球所得（或境内外所得）。

2.3.1 居民纳税人

2.3.1.1 判定标准

根据《所得税法案》第三条规定，住所和居所位于智利境内的

个人应就来源于境内外的所有收入承担纳税义务。根据《税法》

（Tax Code）第八条的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在智利境内停留超过

六个月或连续两个纳税年度内在智利境内累计停留超过六个月的个

人视为智利税收居民。根据《民法》第五十九条，“居所”一词是

指根据个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可以推定其有意图长期居住于智利境

内。

《所得税法案》第四条进一步规定，个人临时离境或在智利暂

不居住不停止计算其在智利境内拥有居所的时间。

根据 CRS 要求，既是智利税收居民又是其他税收辖区税收居民

的个人，其信息应报送至智利税务机关。

2.3.1.2 征收范围

（1）应税所得

应税所得涵盖所有来源的收入，包括境内外的劳动所得（如工

资、奖金、津贴）、资本所得（如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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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及不动产/股权转让产生的资本利得）以及经营利润。其中，股息

被明确归类为资本所得，需按独立税率课税。

（2）不征税所得

关于免税额抵扣机制，居民纳税人可享受基于UTA的累进扣除：

年应税收入不超过13.5UTA（2025年1UTA约合518,376智利比索）的

部分免税，超出部分按分级系数扣除（如收入30－50UTA区间扣除

1.74UTA）。

（3）免税所得

免税所得主要包括政府科技奖金、符合《非营利组织法》的国

际组织捐赠以及出口服务收入等专项免税项目。

2.3.1.3 税率

按照个人收入情况执行累进税率，具体分收入档次税率分别如

下。

表 2 个人所得税税率

年应税收入 税率

收入在 13.5 个纳税单位（UTA）之内 0

收入在 13.5—30 个纳税单位 0.04

收入在 30—50 个纳税单位 0.08

收入在 50—70 个纳税单位 0.135

收入在 70—90 个纳税单位 0.23

收入在 90—120 个纳税单位 0.304

收入在 120—310 个纳税单位 0.35

310 个纳税单位以上 0.4

2.3.1.4 税收优惠

根据智利《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及税务管理局（SII）实施细

则，智利居民纳税人可就每名子女的教育相关支出申请4.4UF（约

177美元）的税收抵免额。此项抵免的授予以实际发生教育支出为前

提，且设定严格的收入限制：当纳税人家庭年度总收入超过UF792

（约31,896美元）时，抵免额将全额归零，无论支出是否真实发生。



中国居民赴智利投资税收指南

36

2.3.1.5 税前扣除

智利居民个人可以从各自的应税税基中，扣除用于购买或建造

一处或多处住房的抵押贷款所支付的利息额。纳税人可享受的年度

扣除额设有一个上限，该上限为8个年度税制单位，并且会根据纳税

人的收入水平按比例调减。对于年收入超过150个年度应税单位的纳

税人，该扣除额降至零。

2.3.1.6 应纳税额

计算方法：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2.3.1.7 其他

目前，智利个人所得税居民纳税人部分暂无其他内容。

2.3.2 非居民纳税人

2.3.2.1 判定标准及扣缴义务人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非居民纳税人是指在智利没有永久居所或

在任意连续12个月内，不满足在智利境内连续停留超过183天的公民

或外籍公民。

2.3.2.2 征收范围

居住地不在智利的自然人仅需就其在智利境内的收益缴税。一

般来说，智利来源的收入包括：

（1）财产及相关权利所得收入，包括处置财产所得收入，如果

财产位于智利境内。

（2）资产或权利收入，包括处置这些资产或权利所产生的收入，

条件是这些资产或权利实际位于智利境内，或这些资产或权利在智

利境内有经济用途。

（3）特许权使用费，当资产或权利在智利境内进行商业使用，

或由居住在智利境内的纳税人支付。

（4）利息，当资本放置在该国或在该国进行经济使用时；或当

付款人是在该国定居的纳税人时。

（5）由在本国注册的实体分配其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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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国内进行的民事、商业、商务和个人工作活动。

（7）有价证券/流通证券（股票、所有者权益、债券等）的处

置或退还，如果这些证券是由在智利注册或成立的实体发行的。

（8）在智利经济上使用的技术援助和数字服务。

（9）非户籍纳税人从与户籍纳税人签订的衍生金融工具中获得

的收入，其基础资产涉及智利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

（10）非本国纳税人从与本国纳税人签订的衍生金融工具中获

得的收入，这些衍生金融工具的基础资产涉及智利货币相对于外国

货币的汇率，条件是其有效期限少于60个日历日。

（11）间接处置智利境内法人实体股本中的股份或所有者权益

而获得的收入，但须满足某些必要条件。

（12）通过信贷转让（保理等）获得的收入，其中收购方承担

债务人的信贷风险，且信贷转让方或债务转让方为本国纳税人。

2.3.2.3 税率

详见 2.3.1.3 章节

2.3.2.4 税前扣除

外籍居民按工资纳税，扣除社会保障费用。非居民外国人在获

得智利居留权之前不能扣除社会保障缴款。一般而言，所有属于雇

主个人利益的开支均可适当扣除。其中包括差旅费、住宿费和有文

件证明的娱乐费用。

2.3.2.5 税收优惠

所得税法允许对在智利定居或居住的个人在国外缴纳的税款进

行税收抵免，前提是与外国签订了有效的税收协定。

2.3.2.6 应纳税额

计算方法：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2.3.2.7 其他

目前，智利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人部分暂无其他内容。

2.3.3 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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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雇员而言，只要工资是由当地雇主支付的，雇主就必须每月

代扣代缴。如果工资不是由当地公司支付的，员工有个人责任申报、

预扣和缴纳每月的税款。

如果雇员只从一个雇主获得工资收入，则无需提交年度纳税申

报表。如果收到其他来源的应税收入，如利息收入，或如果个人想

要申请某些税收优惠，则应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2.4 增值税

2.4.1 概述

2.4.1.1 纳税义务人及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义务人指实施应税销售、提供服务或进行其他应税行为

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包括社区组织及事实合伙组织。对于社区组

织和事实合伙组织，其成员及合伙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履行该组织

在本法项下的全部纳税义务。

对于涉及难以监管的纳税人实施转售或后续服务的情形，国家

税务局有权指定相关纳税义务由原始供应商、服务提供方或其授权

代理人承担，包括应由下游接收方承担的附加税费。在增值税实施

框架下，当涉及非政府定价机制的交易时，税务机关可核定转售或

服务提供行为的计税基准额。

2.4.1.2 征收范围

根据智利税法规定，下述情形应视为应税销售或服务行为：

对以下交易征收增值税：

（1）进口行为无论是否具有常态化特征均被认定为应税销售。

依据海关税则第 0 章条款进口的机动车辆首次转让行为视为应税销

售，该类进口行为根据通用税制可享受全额或部分关税及税费减免。

公证机构不得对涉及前款所述应税交易的合同文件进行认证或签名

公证，相关交易需在完税后方可办理，公证文书中须明确载明完税

情况。民事登记与身份认证局不得为未在物权凭证中注明明细完税

信息的上述车辆办理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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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社团组建、扩资或变更过程中，纳税人通过向社团组织

转移动产或不动产所有权实施注资的行为，根据国家税务局制定的

规则确认为应税销售。民间团体及商业机构清算程序中实施的其本

行业动产或不动产分配行为构成应税销售，此项规定同样适用于事

实合伙组织及社区共同体（继承共同体系及婚姻关系解除产生的共

同体除外）。

（3）纳税人或其企业所有者、合伙人、董事及雇员为自用或家

庭消费目的，擅自提取自产产品或待转售商品（无论企业法律性质

如何）的行为构成应税销售。除国家税务局认定的不可抗力情形或

法规特别规定外，凡在库存记录中出现短缺且无法提供有效凭证证

实资产出库合法性的动产及不动产，均推定为自用目的提取行为。

（4）纳税人以促销宣传为目的实施的抽奖或赠予性质的动产及

不动产提取行为（无论是否属于本行业经营范畴）均视为应税销售。

前述规定同样适用于具有同类目的的无偿交付或资产分配行为。符

合《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第 3 项要求且满足法定条件的无偿交付

行为不纳入本条款适用范围，相关纳税人不会因此丧失对应购入资

产所含税额的进项抵扣权，亦不受本法规定的抵扣比例限制。根据

本条款提取行为产生的附加税费不可依据第 23 条规定申请税款抵扣。

（5）安装工程专项承包合同及总承包建设合同构成应税服务。

商业经营场所整体转让及包含本行业动产、不动产或纳税人固定资

产组合的资产包转让行为（符合规定条件时）纳入应税范畴，但继

承权转让不适用本税项。

（6）以租赁、转租、用益权或其他任何形式临时让渡以下资产

使用权的行为构成应税服务：动产、带家具不动产、配备工商业设

施设备的不动产以及各类商业经营场所。认定带家具不动产或配备

工商业设施设备的不动产时，需确保动产、设施或设备具备满足居

住、办公或工商业运营的基本条件，国家税务局将通过行政决议明

确应税情形判定标准。

（7）商标、发明专利、工业流程或配方使用权及其他类似权利

的临时让渡行为构成应税服务。停车场及其他指定区域实施的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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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放服务纳入应税范畴。保险服务合作社收取的保费构成应税项

目（第 12 条规定的免税情形除外）。纳税人签订的附购买选择权的

不动产租赁合同视为应税行为可豁免交易。

（8）构成企业固定资产组成部分的动产及不动产销售行为（纳

税人曾就该资产取得进项税额抵扣权且符合本法规定时）纳入应税

范围。但自资产购入、进口、制造或建成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进行的

上述动产销售行为（买卖双方在交易发生时均符合《所得税法》第

十四条 D 项规定时）不视为本条适用对象。

（9）针对以规避税款缴纳为主要目的的企业重组过程中实施的

固定资产转让行为，国家税务局可依据《税收法典》第六十三条传

唤纳税人后核定并催缴应纳税款。税务机关应综合评估交易特性及

其涉税后果，包括操作时间间隔、新设或存续企业是否受本法约束、

资产用途是否符合应税经营活动要求等要素。

（10）境外注册或居民服务提供商实施的下列有偿服务构成应

税项目：在智利境内提供任何性质的服务中介；促成智利境内或境

外销售（该境外销售引致进口行为时）的中介服务；通过下载、流

媒体等技术提供的数字娱乐内容（含视频、音乐、游戏等）交付服

务；文本、杂志、报纸及电子书数字内容供应；软件、存储空间、

计算平台或 IT 基础设施访问权限授予；广告服务（无论采用何种媒

介或执行方式）。

2.4.1.3 税率

货物转让和提供服务按 19％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2.4.2 税收优惠

智利增值税免征范围涵盖以下销售行为及进口活动：

（1）销售类免税项目

二手车交易纳入免税范畴（符合消费和服务税法第八条 m 项情

形、涉及进口车辆及融资租赁合同行权产生的所有权转移除外）。

根据消费和服务税法第八条 a 款第二及第三项规定享受进口关税减

免但未完成增值税缴纳的二手车交易不适用本条免税条款。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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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照相关行政法规向员工发放实物福利的行为视为免税交易。经

国家税务局出具专项决议认定的国产原材料（用于出口商品生产加

工环节）采购行为享受免税待遇，该项免税政策仅适用于从不开具

发票的供应商处采购原材料，或供应商已书面声明放弃就该交易主

张增值税进项抵扣权的情形。智利造币公司及其他指定实体为履行

与智利中央银行合约而采购的硬币、纸币及其他有价票证生产耗材

（须提供参与招标测试或履约证明文件）纳入免税范围，相关供应

商仍保留采购环节进项税抵扣权且不受本法抵扣比例限制。

（2）进口类免税项目

国防部、国防参谋部、武装部队、智利宪兵及刑侦局及其附属

机构为履行国防安全职能进口的下列物资免征增值税：军用装备；

装甲车等非民用机动车（轿车、皮卡及巴士除外）；武器弹药；武

器装备制造/集成/维护专用零部件；军械专用备件、燃料及润滑油；

专用于指挥控制系统及情报分析的前沿信息技术设备。在自由贸易

区加工生产上述军备物资使用的国产或已完税零配件转入境内时免

征增值税。外国驻智利外交使团、智利加入的国际组织及其外交/国

际职员依据国际协定实施的进口活动享受免税。旅客携带免税行李

（含新旧个人物品）入境免征增值税。境外任职的智利公职人员及

移民携带自用物品、家庭用品及职业工具入境（无需提交进口申报

文件）享受免税。船舶及航空器乘员携带免税行李入境免征增值税。

依据第 13.039 号法律第 23 及 35 条从特殊关税区入境的旅客及居民

享受免税待遇。国家海关总署认定为慈善捐赠性质且接收方为基金

会或大学的进口物资免征增值税。根据国际条约享受免税待遇的机

构进口活动纳入免征范围。经国家税务局决议批准用于出口商品生

产的原材料进口免征增值税。

依据智利《外国直接投资框架法》第三条认定的外国投资者及

外资企业在智利开展矿产、工业、林业、能源、基础设施、通信、

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项目（投资额不低于五百万美元）时，进口用

于项目开发勘探的资本货物享受增值税豁免。此项免税仅适用于满

足以下条件的情形：自首批免税资本货物进口或境内采购完成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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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自环境评估局根据第 19.300 号法律签发环评许可满两个月

后；或自国家资产部根据 1977 年第 1939 号法令批准有偿用地授权

满两个月后。申请人需向财政部提交附证明材料的免税申请，财政

部应于材料齐备后 60 个自然日内作出批复，逾期未决则自动视为核

准（须在逾期后 5 个工作日内补发批文）。对分阶段实施或扩建项

目新增资本货物进口申请，凭原免税批文及项目关联性证明可简化

审批流程。财政部有权通过最高法令明确免税资本货物标准及申报

程序，并于批文签发后 20 日内向国家税务局报送免税决定及申请材

料副本。如后续税务稽查发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免税资格，

国家税务局将根据《税收法典》第六十三条传唤纳税人后追征应缴

税款（含滞纳金及罚息），并依据第 53 条实施行政处罚。

2.4.3 应纳税额

2.4.3.1 计税基础

纳税人应按应税交易金额的 19％税率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应税销售或服务的税基按交易实际价值确定。下列未纳

入交易价格的费用应计入税基：融资租赁交易中计提或预收的调整

金额、利息及融资成本（含滞纳金），已按本章程完税的价值调整

部分按同期 UF 指数变动比例予以扣除；买方提供的包装物及押金担

保价值（国家税务局可依个案核准免除）；除本章程增值税外的其

他税费。上述附加费用即便单独列支亦默认计入应税金额，除非纳

税人能向税务机关证实该费用关联免税或非应税交易。

根据智利税法规定，特定情形税基认定标准详见如下：

（1）进口货物以报关价值或到岸价为准，所含关税计入税基。

适用第八条 a 款第二段规定的二手车销售税基为进口报关价值扣除

使用折旧（每年 10％直线折旧，已扣除使用折旧的报关价值仅补计

未折旧年限）。

（2）第八条 d 款所述资产自用提取行为按纳税人账面值或税务

机关核定的市场价孰高原则计税。第八条 e 款工程承包合同以合同

总价（含材料费）为税基。以临时经营权抵付工程款的公共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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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税基涵盖建设全过程成本（人工、材料、融资、分包等）；

经营权受让方实施建设的，税基仅计算受让后实际发生成本。

（3）第八条 f 款经营性资产包转让以动产及不动产组合价值为

税基（不得扣除资产负债）。打包转让的资产组合税基按税务机关

评估价值确定（以取得时享有进项抵扣权的资产为限）。交易各方

未明确资产定价或申报价显著低于市价的，适用本条款。

（4）酒店、餐饮及娱乐场所应税基数为全部营业收入（法定强

制服务费不计入税基）。1950 年第 9613 号法律第六条规定的理发

美容行业附加费不作为税基组成部分。

（5）常业纳税人销售未承担增值税的不动产，税基为买卖价差

（需按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购入价）。计算价差时应扣除土地价值

部分：卖方需从售价中扣除当期土地市价，并同步调整原购入价中

的土地占比。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法典》第六十四条核定土地计

税价值。

（6）公共设施运维特许经营协议以月度经营收入扣除建设成本

分摊额后的净值为税基（成本分摊比例依特许合约确定）。经营权

转让人提供服务的，税基为经营收入扣除特许权购置成本摊销额；

若转让人在建设期完成转让，税基需同步扣除建设成本与特许权购

置款分摊。

（7）第八条 c 款所述资产司法拍卖税基不低于按 17235 号法律

核定的建筑评估价值。本章税基确定规则在特殊情形中具有普适效

力。

（8）第八条 l 款附购买选择权的不动产租赁合同税基为各期租

金扣除资金成本后的净额。税务机关有权参照第八条 f 款第二段规

定实施税基核定。

2.4.3.2 增值税扣缴制度

增值税按月缴纳。月度应纳税额为当期应税销售及服务产生的

销项税额总和。应纳税款通过销项税额扣除第 6 节规定的可抵扣进

项税额差额确定。进口环节应税额按第 16 条 a 款规定税基及适用税

率计算，并遵守该条款末段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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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税人无法提供清晰完税凭证时，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法

典》第六十三条传唤程序，参照同业纳税人经营数据或持有证明材

料核定应税金额。纳税人仍可根据第 23 条规定主张进项税抵扣权。

纳税人主动申请核定时，税务机关应参照同业标准核定单次可抵扣

进项税额。如果纳税人的年度核定应纳税额不超过 2400UF，可以申

请由税务监察署对其计税方法进行审核。按本条核定税额并完成税

款缴纳（限时三个月且持续经营）的纳税人可豁免滞纳金及罚金。

下列情形产生的销项税额可予扣除：

向买方或服务接受方补发折扣金额（限税后返利）；交易撤销

或服务解除后六个月内退回款项（房地产买卖或融资租赁合同失效

情形可追溯至司法裁决生效日）；包装押金返还金额（已计入应税

销售额部分）。

2.4.4 申报制度

纳税人应于每月12日前向辖区财政机关或指定银行机构缴付上

月增值税。同期须提交含免税交易的月度纳税申报（第41条所述销

售行为向国家税务局申报）。符合《所得税法》第十四条D项或采用

全账/简易记账且近三年平均年营业额未超过100,000UF的纳税人，

可申请最长两个月的税款递延（满足三项条件：完成电子申报备案

[通讯基础设施缺失区域除外]、无重复欠税记录、连续36个月合规

申报）。国家税务局应制定递延实施细则并保持申报时限不变。

进口应税货物应于清关前缴税（海关条例第104条及非增值税纳

税人可选择分期缴付，国家税务局有权要求担保）。海关监管货物

临时出区须预缴税款，清关流程完成后结算。

超过15座（含驾驶位）客运车辆首次销售增值税可分期缴纳

（最长60个月，月息0.5％）。买方承担纳税义务，卖方不开具含税

发票但保留进项抵扣权。

增值税纳税人须在申报表中列明可抵扣进项税额（含无应纳税

额情形）。停业前持续履行零申报义务。违反申报义务将按《税收

法典》第九十七条第2款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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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合条件的小规模纳税人等特定纳税人，税务机关可将其

增值税等税种的纳税期限核定为按季申报。在季度内，纳税人可能

需要按月预缴税款，并在季度结束后进行申报结算；纳税年度终了

后，则需办理汇算清缴，对全年应纳税款进行最终结算。

2.5 消费税

2.5.1 税率概述

2.5.1.1 纳税义务人及扣缴义务人

消费税纳税义务人为参与销售选择消费税特定商品或提供相关

服务的企业、商家或个人。

2.5.1.2 征收范围

下列商品首次销售或进口（含非经常性进口）按 15％税率征收

附加税（烟花制品项商品适用 50％税率）：

包括金、铂及象牙制品；珠宝、天然或合成宝石；国家税务局

认定的高档毛皮制品（无论是否加工）；高档地毯及同类装饰品；

鱼子酱及其替代品；烟花制品（工业、采矿、农业及信号弹除外）；

压缩气体动力武器及弹药（水下猎枪除外）。

2.5.1.3 税率

详见 2.5.1.2 章节

2.5.2 税收优惠

目前智利暂无消费税税收优惠。

2.5.3 应纳税额

销售行为以转让价值为税基。

2.5.4 申报制度

目前智利暂无消费税申报要求的相关内容。

2.6 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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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适用范围

2.6.1.1 纳税义务人及扣缴义务人

以下为智利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

（1）付款银行作为支票退票涉税第一责任人，须在退票凭证载

明税款金额并向出票人追偿（可直接划扣账户资金）。

（2）发票、账单及其他票据的开立方承担涉税责任。

（3）相关票据的收款方为纳税人，有权向票据付款义务人追偿

（相关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汇票情形下出票方先行纳税但保

留向承兑方追偿权。

（4）法定账簿保管义务人承担对应登记簿印花税。

（5）其他未列明情形由文件签署方按权益比例分担税负（允许

协议另行分割），税务机关可向任一连带责任人全额追征。

（6）依据《第 18.045 号法律》登记发行的本票、债券及其他

融资票据由发行人缴税。

（7）当票据债权人或受益方未设立智利常设机构时，其纳税义

务由债务人承担。

2.6.1.2 征收范围

对下列法律行为及合同凭证征收相应印花税费：

（1）因资金不足导致的支票拒付行为，按支票面额 1％征税

（最低税额 5,278 比索，上限为 UTM 金额）；

（2）涉及货币信贷的汇票、期票、本票、跟单/非跟单信贷凭

证及其他电子化票据（含未设定到期日凭证）按其面额每月征收

0.066％税费，总税率不得超过 0.8％；

（3）即期票据及未设到期日信贷凭证按面额 0.332％缴税；约

定还款宽限期不超过五个月的延期支付票据适用同等税率；

（4）银行及金融机构实施的下列业务适用本项首款规定税率：

票据托收业务；非银机构有偿资金交付；境外注册金融机构的票据

贴现及信贷业务（含特殊账户放贷）；各类债券发行；当担保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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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作为第三条所指的免税进口业务相关联，且不存在其他有效的完

税担保文件时，该担保信用证方需被征税。

2.6.1.3 税率

因资金不足导致的支票拒付行为，按支票面额 1％征税（最低

税额 5,278 比索，上限为 UTM 金额）。

涉及货币信贷的汇票、期票、本票、跟单/非跟单信贷凭证及其

他电子化票据（含未设定到期日凭证）按其面额每月征收 0.066％

税费，总税率不得超过 0.8％。

即期票据及未设到期日信贷凭证按面额 0.332％缴税；约定还

款宽限期不超过五个月的延期支付票据适用同等税率。

2.6.2 税收优惠

下列主体免税，其中包含：

（1）国家财政总局；

（2）市政当局；

（3）国立大学及经教育部认证的高等院校；

（4）驻智外国使团及智利加入的免关税国际组织；

（5）教育设施建设股份公司；

（6）医疗设施建设股份公司；

（7）消防机构；

（8）依 1963 年第 20 号行政规章设立的合作社；

（9）宗教法人团体；

（10）儿童与祖国基金会及居民住房协会；

（11）智利红十字会及农村儿童基金会；

（12）全国老龄保障委员会、儿童援助机构、残疾儿童协会及

阿图罗普拉特儿童之家；

（13）社会保险标准化研究所。

下列交易文件免征印花税，其中包含：

（1）多边金融机构跨境贷款凭证及财政部/央行海外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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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1960 年住房法案》《1968 年住房储蓄条例》

《1966 年出口促进法》及 1976 年第 1305 号法令实施的免税交易凭

证；

（3）财政总局签发的债券、票据等信贷工具；

（4）银行吸收本地储蓄的信贷业务文件（具体清单由国家税务

局联合央行确定）；

（5）拉美银行承兑票据（ABLAS）；

（6）复活节岛本地经济活动单据；

（7）信贷额度协议（具体信贷业务仍按第一条第 3项征税）；

（8）基于第 13.039 号法律第 35 条第 23 款及第 18.483 号法律

第三条的进口免税文件；

（9）出口融资信贷文件（由金融市场委员会认定）；

（10）进口商自有资金信用证；

（11）生产促进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文件；

（12）境外机构向本地银行提供的进口融资及离岸存款信贷文

件；

（13）银行跨境信贷业务文件（符合金融市场委员会标准）；

（14）信贷置换文件（原贷款已完税且新贷款专用于清偿原债

务，超出最高税率的利差部分免税），需在公证文书中附原债权人

证明文件，列明清偿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比例。新旧贷款均需接受

金融监管机构审计。

2.6.3 应纳税额

计算方法：应纳税额=税基×适用税率

2.6.4 申报制度

应税文件自开具之日或全体签署方完成签署时生效（境外发行

文件于入境时、完成公证或入账时确认纳税义务）。对于境外货币

信贷交易未开具凭证的情形，税款自该交易在智利境内完成会计入

账时起算。

印花税缴纳期限按下列规则执行（特别规定除外）：



中国居民赴智利投资税收指南

49

第1项：私人文书及其他文件自签署日起前五个工作日内缴税；

第2项：需提交完整财务报表的纳税人按《所得税法》要求在文

件开具次月内缴税；

第一条第2、4项涉税文件须于向国家税务局或其指定机构申请

核验时预付税款；

第3项：银行作为首要纳税责任方应于处理退票、签发或受理文

件次月内缴税；

第4项：第三条进口税项自纳税义务确定次月内缴付；

第5项：第四条所述汇票及本票退票文件按下列时限缴税：

（1）公证书出具后60日内（无论是否完成公证认证）；

（2）私证书公证或汇票退票行为完成次月内。

第11条规定的代扣税款按前述规则同步缴纳（注：20291号法律

修订条款自2008年10月1日生效）。

2.7 其他税费

2.7.1 遗产继承与赠与相关税项

遗产继承及赠与行为适用本法规定，由国家税务局负责税收征

管。境内外资产均须列入遗产清册以确定税基（境外继承资产仅限

经国内资金购置部分）。国外已缴纳同类税项可抵免国内应缴税款，

但国内最低税基不得低于仅计算境内资产应缴税额。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八十六条认定赠与行为。跨境赠与

行为经国内税基核定时，境外已缴税款可抵免国内税负（超额部分

不退）。境外法律行为如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八十六条实质

要件即视为赠与，仅允许抵免同类境外税负。汇率换算标准适用

《1974 年第 824 号法令》第 41A 条 a 款第 7 项规定，以下为豁免条

款；

（1）配偶、直系血亲、养亲、子女等继承金额前 50 年度单位

免税；

（2）亲属间赠与前 5 个年度单位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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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继承人在配偶/伴侣死亡 5 年内离世，其共同继承人可

豁免已完税部分资产；

（4）二至四等旁系亲属（有间接血缘关系，且亲疏程度在二等

至四等范围内的亲属）继承或赠与的资产前 5 年度单位免税，超限

部分按基础税率加征 20％；无血缘关系加征 40％。

税额按继承分配日或赠与申报日纳税单位价值折算支付，残疾

人登记成员可享 30％税额减免（年减免上限为 8,000UF）。

遗产及赠与净额适用累进税率如下：

（1）不超过 80 年度单位：1％；

（2）80—160 年度单位：首 80按 1％，超额部分 2.5％；

（3）160—32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5％；

（4）320—48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7.5％；

（5）480—64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10％；

（6）640—80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15％；

（7）800—120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20％；

（8）1200 年度单位：前阶税额＋超额部分 25％。

2.7.2 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是以不动产评估价值为计税基础的税制。不动产分为

两类：

（1）第一系列：农业地产，税率为每年 1％

涵盖所有以农牧林生产为主要经济用途的耕地（含潜在生产用

地）。评定标准基于土地农业收益潜力。

包含虽无耕地但设有农牧初级加工设施的物业（其生产活动视

为农业行为）。征税基准为土地估值及超 289,644 比索（1980 年 7

月 1 日起按第九条指数化调整）的庄园建筑价值。特定改良工程不

计入增值评估范围：

① 旱地灌溉设施；

② 湿地排水系统；

③ 可耕地清理工程；

④ 旱地永久性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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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水土保持设施；

⑥ 桥梁道路。

纳税人须在法定期限内向国家税务局提交书面声明（附证明材

料）以申请评估豁免。豁免有效期十年，物业转让次年终止。

（2）第二系列：非农地产，税率为每年 1.4％

涵盖所有非农业用途物业（矿山及工业设备除外，建筑配套设

施如电梯、供暖系统等仍计入）。公共设施资产原则上免评（第 27

条适用情形除外）。

2.7.3 关税

智利对进口产品征收 6％的统一关税。但是，由于智利拥有广

泛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因此可以享受减税或零税率关税。

商品关税按成本、保险费和运费（CIF）价格征收，不扣除特殊折扣。

总的来说，智利的经济非常开放，对外贸易没有重大壁垒。

智利对部分特殊商品征收出口关税，但对战略性资源等特殊商

品会通过出口关税、特许权使用费或价格挂钩机制进行调节，例如，

铜及铜产品常规出口关税为零，但根据矿区类型、产量和金属价格

变化会征收 1％—3％不等的附加税费；锂出口关税为零，但私人企

业出口需要支付 40％的销售收入作为特许权费。

2.7.4 社会保障缴款

根据智利法律，从任何个人因雇佣合同开始提供服务的那一刻

起，加入智利社会保障体系是强制性的。

为了向智利社会保障计划供款，被派遣者需要加入智利养老基

金（AFP）、智利健康保险（私人健康保险[ISAPRE]或公共健康保险

[FONASA]）、死亡和残疾保险、与工作相关的事故和职业疾病保险

以及失业保险。

雇主的社会保障义务很低，因为它只承担部分失业保险（按工

人总工资计算的 2.4％）。而雇员承担大部分社会保障缴款（约占

工资总额的 20％）。

2.7.5 燃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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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费者需按照柴油 1.5UTM/立方米；汽油 6UTM/立方米缴纳

燃油税。

2.7.6 数字经济税

税率同增值税。适用对象：提供数字服务的平台公司。自 2020

年 6月，在智利提供数字服务但未在智利注册的外国数字平台公司，

如 Netflix、Amazon、Uber 等，也须按此税率缴纳增值税。

2.7.7 绿色税（温室气体排放税）

税率分别如下：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颗粒：0.1 美元/吨；

二氧化碳：5 美元/吨。适用对象：固定设施运转功率超过 50 兆瓦

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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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

3.1 税收管理机构

3.1.1 税务系统机构设置

智利国家税务局（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是负责

智利税收事务的公共管理机构。

根据财政部 1972 年法令，智利设立 Dirección General de

Impuestos Internos 并依据首部组织条例确定其架构。最高层级设

立收入、房地产、酒类、印花税及法律顾问等专业总监察处，分别

负责实施现行各项税收法律。同时设立巡视员团队及会计处、人事

处和秘书处。历年来多项法令陆续增设技术单位、部门和办公室。

该局调整架构后更名为智利国家税务局。

智利国家税务局现任局长为哈维尔·埃切贝里·C.（Javier

Etcheberry C.），下设直属机构内阁办公室（Gabinete）及有组织

犯罪办公室（Oficina de Crimen Organizado）。智利国家税务局

设立有职能分局（Subdirecciones）和区域管理局（Direcciones

Regionales）两类二级机构。职能分局按照评估、行政、内部审计

等不同的专业职能划分为 11 个；区域管理局按行政区划划分为共

20 个地方管理机构。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1）反有组织犯罪办公室（Oficina de Crimen Organizado）

该办公室职责包括：

① 识别、分析和监控存在较高被有组织犯罪利用风险的经济领

域或纳税人群体。

② 在国家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框架下，依法规划、组织并推动落

实属于税务部门法定职权范围内的机构间执法协作。

③ 设计和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以在税务稽查和信息收集工作中

及时发现并移交可能涉及有组织犯罪迹象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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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妥善保存涉税资料（含实物与电子文件）和处理涉税数据，

特别是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涉税保密信息资料。

⑤ 在税务机关职责范围内，协作并参与案头（书面）检查或实

地检查，以获取识别有组织犯罪相关活动的线索。

⑥ 依照既定流程，与智利国家税务局法律分局（Subdirección

Jurídica）及稽查分局（Subdirección de Fiscalización）在其职

权范围内的协助配合。

⑦ 与 反 有 组 织 犯 罪 司 （ El Departamento de Crimen

Organizado）、检察院（Ministerio Público）、金融分析司

（Unidad de Análisis Financiero）、国家海关总署（Servicio

Nacional de Aduanas）、警察机构（Policías）及其他参与国家反

有组织犯罪政策的公共机构保持协协助配合；亦与掌握相关犯罪活

动经济领域信息的机构保持协作。且此协调机制不影响税务系统其

他部门或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协作配合。

⑧ 提议与本办公室职权相关的公共机构签订信息交换合作协议

或协定；同时提议与国际层面其他税务管理机构签订信息交换协议。

⑨ 支持和指导税务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有组织犯罪线索

或迹象时，依法及时移送有权机关。

⑩ 协调实施国家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税务部门职权范围的相关

行动。

⑪ 设计和实施本机构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评估体系。

⑫ 识别本办公室职能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需求，并与人事发展

分局（Subdirección de Desarrollo de Personas）协调必要培训

行动。

⑬ 就本办公室职权事项直接向区域管理局或大纳税人管理局

（Dirección de Grandes Contribuyentes，是智利国家税务局针对

特定大型纳税人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其管理对象通常为年销售收

入超过 75,000 UF 的大型企业）提供咨询。

⑭ 履行税务局长委派的其他工作。

（2）职能分局（Subdirecci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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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税务局设有以下 11 个职能分局：

① 评估分局（Subdirección de Avaluaciones）

② 行政管理分局（Subdirección de Administración）

③ 监察分局（Subdirección de Contraloría Interna）

④ 战略管理与税务研究分局（Subdirección de Gestión

Estratégica y Estudios Tributarios）

⑤ 税务稽查分局（Subdirección de Fiscalización）

⑥ 纳 税 人 服 务 分 局 （ Subdirección de Asistencia al

Contribuyente）

⑦ 信 息 技 术 分 局 （ Subdirección de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⑧ 法律事务分局（Subdirección Jurídica）

⑨ 法规政策分局（Subdirección de Normativa）

⑩ 人事发展分局（Subdirección de Desarrollo de Personas）

⑪ 大纳税人管理局（Dirección Grandes Contribuyentes）

（3）区域管理局（Direcciones Regionales）

智利国家税务局在智利各地设有 20 个区域管理局。区域管理局

是智利国家税务局在其各自地域管辖范围内的最高行政机构，直属

智利国家税务局局长领导。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和管理

3.2.1 税务登记

（1）单位纳税人登记

① 税务登记要求

如果一个法人实体在智利注册成立，那么它就被视为在智利拥

有住所。

所有法人实体，无论在智利是否有居所或居住地，在智利进行

投资前必须向智利国家税务局（SII）申请一个唯一的税务登记号码

（RUT）。

所有拥有 RUT 的外国投资者应当指定一名法定代表人履行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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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该代表人必须在智利拥有固定住所或习惯性居住地。

投资涉及在智利从事经济投资活动的情况下还须申请启动程序。

纳税人须提交相关声明，告知智利国家税务局其将在智利可能从事

涉税经营活动。

② 税务登记流程

申请 RUT 有两种程序：

A. 常规程序

外国投资者须本人或委托其法定代表人（须在智利有住所或居

住地）到税务机关办理注册登记。投资者本人到场时，须由其投资

主体的法定代表人陪同，并携带护照或身份证，并填写“注册税务

登记（RUT）或启动经营活动法律声明的 F—4415 号表格”。

如果投资者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出席，必须出具一份书面授权书，

授予其足够的权力在智利国家税务局行事，特别是公证签名、填写

和签署上述 F—4415 号表格的权力，以及接收通知和代表投资者出

席税务局传票的权力。该授权书必须在智利公证处或外国公证处公

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海牙认证或由智利领事馆和智利外交

部认证，然后由智利公证处进行公证。另外，也可以通过智利国家

税务局网站（www.sii.cl）的“在线服务”，进入“唯一税号（RUT）

和启动经营活动”菜单，点击“注册和获取唯一税号（RUT）”选项

提交申请。申请人除了必须附上所需信息外，还必须拥有智利国家

税务局授予的税务密码，而且，申请人必须是智利自然人或拥有永

居身份的外国人，并且年满 18 岁。

B. 简化程序

该程序由授权的银行和证券经纪商直接进行，在智利投资的投

资人也可通过他们申请唯一税号，目的是获得开放式股份公司股票

买卖交易（无论有无交易存在）、固定收益工具、金融中介、共同

基金份额或其他合同的收益。

③ 申请启动业务

启动业务的申请可以在 www.sii.cl 进行，也可以由纳税人或有

足够权限的法定代表人在任何智利国家税务局办公室提交相应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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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2）自然人纳税人登记

① 税务登记要求

如果自然人认为其活动可能在智利长期逗留，或在任何 12 个月

的期限内在智利逗留超过 183 天，则该自然人将被认定为智利居民。

自然人在智利投资前，应当向税务部门（SII）申请唯一的税务登记

号码（RUT）。所有拥有 RUT 的外国投资者必须指定一名法定代表人

在税务机关行事；该代表人必须在智利有长期住所或居住地。② 税

务登记流程

个体纳税人申请 RUT 与启动业务的流程与单位纳税人相同。

（3）不需进行税务登记的情况

不在智利居住或定居的个人可以要求在智利投资后通过在智利

成立公司或常设机构开始活动。不在智利居住或定居的投资者如果

只获得投资收入，需要申请唯一税号（RUT），但不需要启动业务。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1）账簿设置要求

① 语言

会计账簿必须使用西班牙语记录，其价值按第 18 条规定的方式

表示。

② 币种

纳税人应以智利本国货币记账、提交申报表并缴纳相应税款。

尽管如此，智利国家税务局可以通过说明理由的决议，授权特定的

纳税人或纳税人群体在以下情况下以外币记账：

当其以外币进行的对外贸易业务的性质、数量、经常性或其他

特点证明有必要时。

当其资本主要从国外以外币出资或其债务主要与国外以外币签

订时。

当某一特定外币对纳税人行业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价格产生根本

影响时；同样地，对于根据完整会计确定其实际收入的第一类纳税

人，当该外币对其资本构成及其收入产生决定性或主要影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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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税人是另一家为税务目的以外币确定其成果的公司或企业

的子公司或常设机构，且其活动在没有显著自主程度下开展或作为

母公司或企业活动的延伸时。

该授权自纳税人首个经营期起生效，前提是纳税人在《税法》

第六十八条所指的申报表中提出请求；在其他情况下，自申请提交

之日后的下一个商业年度起生效。

选择适用本项规定的纳税人，必须按授权方式记账至少连续两

个商业年度，并可在该两年期届满后的商业年度申请退出该制度。

该申请必须在每年 10 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提交。就该申请作出的

决议自提交申请后的下一个商业年度起生效，并适用于该商业年度

及之后年度应缴纳的税款。

当相关纳税人不再符合本项规定的情形时，智利国家税务局可

通过说明理由的决议，撤销本项规定所指的授权。撤销自通知纳税

人相关决议后的下一个商业年度起生效，自此纳税人必须以智利本

国货币记账。

此授权的授予，除须符合本项规定所述事由外，还必须确保不

会因此减少或歪曲应纳税款。在不影响《税法》其他规定及特别法

规定的前提下，以外币表示的境外资本出资或引入，应按以下规则

记账：

对于货币或外汇形式的境外资本出资或引入，转换按实际清算

的汇率进行；若未清算，则在清算前按其上月平均值进行。

对于有形动产形式的资本出资或引入，其价值按在入境港完税

后相应的批发价确定。为此目的，入账的任何实际价值差异将影响

相应经营期的成果。

③ 形式

区域管理局局长可授权用活页（手写或其他方式）、计算机应

用程序或技术系统替代会计账簿及其辅助记录，前提是咨询了保障

财政利益所需的保证。当纳税人选择以活页或基于计算机应用程序

或电子媒介记录其主会计账簿和辅助账簿时，其检查和监督可按

《税法》第六十条之二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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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辅助账簿

除法律要求的会计账簿外，纳税人还必须按照区域管理局局长

凭其绝对判断规定的规则，为更好地履行或监督纳税义务而要求的

附加或辅助账簿。

⑤ 记录时效性

账簿中的记录，应随着业务操作的发展正常进行。

资产负债表应涵盖十二个月的期间，但在歇业、纳税人首次经

营或首次批准更改资产负债表日期的情况下除外。

资产负债表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编制。但是，区域管理局局长

可凭其绝对判断，在特定情况下授权于 6 月 30 日编制资产负债表。

在不影响收入归属规则的前提下，一项收入或任何所得项目的

金额应计入其应计的年度。

法律允许或授予的任何扣除额或减税额的金额，应根据纳税人

用于计算其净收入的会计系统，在相应年度扣除。

区域管理局局长将凭其绝对判断，决定上述规则的应用。

（2）会计制度简介

智利会计师协会（Colegio de Contadores de Chile, CCCH）

是智利会计准则和审计标准的唯一标准制定者。

对于债务或股权证券在智利的公开市场交易的国内公司，CCCH

要求其在财务报表中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对于债务或

股权证券不在公开市场交易的国内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CCCH 同样要求其使用 IFRS 或面向中小企业的 IFRS 标准（2013 年之

前可以也可以使用，但不是必须的）。

对于债务或股权在智利的公开市场交易的外国公司，CCCH 允许

其使用 IFRS 标准。

（3）账簿凭证的保存要求

纳税人必须连同相关文件一起保存，直至智利国家税务局审核

申报表的期限届满为止。

智利国家税务局可授权或规定强制要求纳税人以纸质媒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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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账簿以及附加或辅助账簿，由能清晰地反映业务经营活动和

成果并能准确确定所欠税款的技术系统替代。为此，智利国家税务

局将认证符合这些要求的系统。

（4）发票等合法票据管理

SII 网站上能够开具的电子税务单据包括：电子发票、电子贷

记单、电子借记单、电子货运单以及特殊性质单据等。电子税务单

据指南详见 SII 帮助页面。

3.2.3 纳税申报

雇主、金融机构、企业和所有其他预扣税款、支付收入或利息

或进行其他应告知智利国家税务局的付款的实体必须提交纳税申报

表。

每月纳税申报表须由以下主体提交：缴纳第一类所得税的企业

及独立工作的个人，每月应支付月度临时税款（PPM），作为年终所

得税的预付款；须为每位员工扣缴相应税款的雇主；应缴纳增值税

的纳税人。

按月申报和缴纳的税，应自期满次月前 12 日内申报纳税，须填

写智利国家税务局（SII）“第 29 号月度申报同步缴税表”，如果

纳税人以电子方式在网上开出发票并在线申报，则提交此表格的截

止日期为每月 20 日。

年度纳税申报和缴纳必须由第一类税务和/或全球补充税或附加

税纳税人进行，并且须在每年四月份申报并支付上一个日历年所有

收入的相应税项，纳税人应填写智利国家税务局的“22 号收益表”。

已获取互联网密码的纳税人可以在线申报和缴纳月度和/或年度税款。

3.2.4 税务检查

3.2.4.1 纳税评估

目前，智利国内暂无纳税评估相关法规内容。

3.2.4.2 税务稽查

（1）稽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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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违规风险分析处（Departamento de

Análisis de Riesgos de Incumplimiento）负责分析纳税申报和退

税流程中的行为、发现漏洞和风险，以及分析特定领域（根据特殊

制度、免税政策或经济活动）的漏洞和风险。

国际风险与企业集团分析处（Departamento de Análisis de

Riesgos Internacionales y Grupos Empresariales）负责识别和

分析高净值人群、企业集团、国际交易以及关联方交易（如转让定

价）中产生的复杂税务筹划架构。识别与这些架构相关的风险，并

设计策略以缓解所发现的风险，从而减少税务系统中的违规行为。

（2）稽查方式

稽查分局通常通过建立模型检测欺诈模式来识别申报漏洞与风

险。稽查分局税务合规行动处（Departamento de Acciones de

Cumplimiento Tributario）负责设计、实施和监督计算机化稽查，

并协调全国税务计算机审计师网络，同时会对高风险交易、高风险

纳税人开展特别审查（审计、风险评估、合规审查等）。

（3）稽查程序

稽查可能由任何地区的管理局发起，无论纳税人的注册住所所

在地，全程采用电子/远程方式处理。官方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所

有案件进展（包括要求、意见等）会实时更新在纳税人的个人平台

MiSII。稽查要求/传票会明确告知由非纳税人住所辖区的官员负责，

沟通、会议均通过电子或远程方式进行。

提交文件须通过以下途径：专用电子档案系统；向住所地管理

局递交纸质文件（由其数字化上传）；智利国家税务局指定的其他

电子渠道。

若纳税人缺乏技术条件、电子渠道访问能力或身体受限，可在

收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住所地管理局申请豁免，需附证明文件。

该区域管理局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决，纳税人可依法提出行政

复议。

（4）结果处理

对稽查产生的税单、催缴通知或决议：行政申诉（自愿行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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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或稽查行为复核）必须提交至通知时申报的住所所在地的区域管

理局，但实际处理机构为签发原文件的区域管理局或智利国家税务

局稽查分局。需使用 3314 号表格通过指定电子系统或现场提交至区

域管理局的行政税务程序处/法律处。

司法申诉：对上述结果不满时，须向通知稽查/传票/税单时所

申报住所所在地的税务和海关法庭（Tribunal Tributario y

Aduanero）提出诉讼。

3.2.4.3 税务审计

通常，智利的税收制度以自行申报为基础，但许多大型企业会

面临智利国家税务局（SII）的持续审计。此外，企业和个人也可能

被随机抽选作为税务审计对象。

3.2.5 税务代理

智利的税务代理行业并不发达。由于纳税人、非居民实体及扣

缴义务人均可自行申报并缴纳税款，税务代理服务的市场需求较低。

3.2.6 法律责任

（1）违反税收基础管理规定的处罚

① 税务登记违法行为的处罚

若纳税人存在以下行为：（1）未按规定要求保存会计或辅助账

簿；（2）未按照规定或延迟设置账簿；（3）以非法定或未经授权

的方式保存账簿；且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改正期限内（不少于 10 天）

仍未履行义务的，将被处以一个月税收单位至一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非意外丢失或毁损用于证明会计记录或与任何应税活动有关的会计

账簿或文件的，将按以下方式处罚：

A. 处以一个月税收单位至二十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在

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 15％；

B. 如果纳税人无需确定自有资本、无法确定自有资本或其自有

资本为负值，则处以半个月税收单位至十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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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纳税人在税务局发出相关通知或要求后，才报告或被发现账

簿文件丢失或毁损，且无相反证据的，视为故意行为。此外，在此

类情况下，非意外丢失或毁损将按以下方式处罚：

A. 处以一个月税收单位至三十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在

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 25％；

B. 如果纳税人无需确定自有资本、无法确定自有资本或其自有

资本为负值，则处以最低一个月税收单位至最高二十个年税收单位

的罚款。

所有丢失或毁损用于证明会计记录或与任何应税活动有关的会

计账簿或文件的情况下，纳税人须履行以下义务：

A. 于 10 日内通知税务局；

B. 按税务局要求的规范，在 30 日内重建会计记录。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处以最高十个月税收单位的罚款。

② 会计核算违法处罚

恶意遗漏账簿中购进、出售或交换商品等应税交易记录，篡改

或提交伪造的资产负债表、存货清单的，处所逃税款金额 100％至

300％的罚款，并处以最高刑期的短期监禁。

③ 纳税申报违法处罚

未按时或未提交申报表、报告及强制性名册登记申请，且该行

为非税款核定直接依据的，处一个月至一年税收单位罚款。未按时

提交或不提交关于已进行交易或与第三方有关信息的报告的，适用

前款规定的罚款。

若纳税人延迟或遗漏提交构成税款核定直接依据的申报表或报

告，且逾期不超过 5 个月的，处清算税款金额 10％的罚款。超过此

期限的，该罚款将按每月或不足一月增加 2％，罚款总额不得超过

所欠税款的 30％。

未按时提交或不提交申报表，该申报不涉及立即付款义务，但

可能构成确定或清算税款依据的，处以一个月税收单位至一年税收

单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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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报不完整、有误，或遗漏提交资产负债表等关键附件，且

未证明已尽注意义务导致少缴税款的，处少缴金额 5％至 20％的罚

款。

纳税人的代表，以及法人的经理和管理员或拥有商号使用权的

合伙人，恶意遗漏税法要求用于确定或清算税款的申报的，处以试

图逃避税款金额 50％至 300％的罚款，并处中等至最高程度的短期

监禁。

（2）不履行纳税义务处罚

① 对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处罚

恶意不完整或虚假的申报，可能导致税款清算低于应缴金额；

处以所逃税款价值 100％至 300％的罚款，并处最高程度的短期监禁。

适用销售和服务税或其他需代扣代缴或附加税款的纳税人，恶

意采取任何旨在增加其有权就应付款项主张的抵免额或抵扣额真实

金额的操纵行为的，处以最高程度短期监禁至最低程度长期监禁的

刑罚，并处所逃税款价值 100％至 300％的罚款。

任何人通过任何欺诈手段获得不应享有的退税的，处以最高程

度短期监禁至中等程度长期监禁的刑罚，并处所逃税款价值 100％

至 400％的罚款。

在知情的情况下，对任何性质的货物、有价证券或物品进行贸

易，而未履行与其生产或贸易相关税款的申报和缴纳的法律要求，

处以所逃税款金额 50％至 400％的罚款，并处任何程度的短期监禁

或流放。

非开放式股份公司的第一类所得税纳税人，反复将不符合规定

而被拒绝或无权享受税收抵免的支出，作为费用扣除或使用税收抵

免的，处以最高相当于若非不当扣除本应缴纳的所有税款总额

200％的罚款。

② 对不履行扣缴义务的处罚

延迟缴纳需代扣代缴或附加的税款，处以所欠税款 10％的罚款。

该罚款按每月或不足一月增加 2％，罚款总额不得超过所欠税款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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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稽查程序中，税务局发现全部或部分已代扣或附加税款

的申报被遗漏，则本项规定的罚款及其上限将分别为 20％和 60％。

③ 对逃避追缴欠税的处罚

任何人在知悉旨在确定或清算税款或通过司法程序追讨纳税义

务的行政或司法程序启动后，实施减少其资产或增加其负债的行为

或合同，且无其他经济或法律理由而仅旨在损害税务管理或全部或

部分阻挠其履行纳税义务的，处以最高程度短期监禁的刑罚。

（3）其他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

智利《税法》第 97—100 条详细规定了对纳税人各种税法违规

行为的处罚。

3.2.7 其他征管规定

目前智利税法未规定其他征管要求。

3.3 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3.3.1 非居民税收征管措施简介

非居民纳税人在税款缴纳等基础征管程序上与居民类似，但智

利税法对其设有专门规则，主要包括：

（1）由付款方源泉扣缴的最终预提税；

（2）常设机构判定及征税规则；

（3）有限纳税义务；

（4）特定税率与抵扣政策；

（5）对税收协定的适用性要求。

具体规则详见本指引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预提税章节，以及

税收协定相关条款。

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3.3.2.1 所得税管理及源泉扣缴

详见 2.2.2.2 章节。

3.3.2.2 增值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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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及申报

向智利非增值税纳税人（含居民或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非居民

纳税人，需通过智利国家税务局增值税数字平台注册并提交第 129

号申报表，以完成简易申报手续。第 129 号申报表中必须填报的信

息包括在一个纳税期内发生的交易次数、计税基础和减税额等。申

报表金额可采用智利比索、美元或欧元等货币单位填报。

（2）纳税申报期限

上述非居民纳税人可以选择按月或按季报送增值税申报表，无

论采取何种计征方式，均必须在相应纳税期限的次月 20 日内完成申

报表报送。

（3）计税依据及代扣代缴

增值税计税依据为提供服务获得的总报酬，如果非居民纳税人

向本地增值税纳税人支付报酬，且本地增值税纳税人为已注册的智

利增值税纳税人并向非居民纳税人提供税务识别号，则计税依据不

包括已支付的报酬金额。在这种情形下，本地增值税纳税人将负责

开具购货发票，通过第 129 号申报表申报并代扣代缴增值税。本地

纳税人代扣的增值税，可凭发票作为其进项税额抵扣。

（4）清单报送

非居民纳税人应当每月向税务机关报送不适用本地增值税纳税

人的清单。

3.3.2.3 股权转让

非居民企业转让智利公司股权所得收益按 27％税率（中小企业

25％）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受让方需代扣 35％预提税（可依税收

协定降低）。关联交易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税务机关可调整应

纳税所得额，并对应调整部分加征 40％的罚款。

3.3.2.4 财产转让

非居民企业转让智利公司股权的收益，按 27％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中小企业适用 25％），且受让方须代扣代缴 35％预提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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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协定可减免税率）；动产转让收益视为普通所得，适用相同税率，

无预提税机制但需主动申报。

3.3.2.5 股息红利

向非居民企业分配股息时需须预扣缴35％预提税，但已缴纳企

业所得税可部分抵免：普通公司抵免65％（实际税负44.45％），中

小企业抵免100％（实际税负0％）。若适用税收协定（如中智协

定），预提税可降至5％—15％，企业须向税务机关提交税收协定适

用申请，经审核后可享受优惠税率。

3.3.2.6 特许权使用费

若特许权使用费对应的财产或权利在智利境内实际或经济性使

用，或由智利居民直接支付，则视为来源于智利境内的收入。

向非居民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按 35％预提税标准税率扣缴（技

术服务费适用 15％优惠税率），税收协定（如中智协定）可进一步

降至 10％。关联方向非居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时，须提交转让定价

文档佐证交易公允性，否则税务机关可调整应纳税额并加征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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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4.1 关联交易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双方视为关联方：

（1）一方直接或间接参与另一方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2）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参与双方的管理、控制、资本，或享有

其利润、收益；

（3）常设机构与其总部或其总部控制的其他常设机构；

（4）任何一方与设立在低税辖区（依智利标准）的居民发生交

易；

（5）交易双方中，其中一方与第三方存在关联关系，而该第三

方同时与另一方进行交易；

（6）双方存在法定近亲属关系（以《智利民法典》定义为准）。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智利所得税法未对关联交易类型作穷尽性列举，故关联方间所

有交易（包括销售、财产转让、服务提供等）均可能被税务机关认

定属于关联交易。

4.1.3 关联申报管理

在智利注册或运营的关联交易主体（含跨境重组企业）须按税

务机关规定格式及期限提交年度申报表，内容包括：

（1）关联/非关联交易特征描述；

（2）适用定价方法说明；

（3）境外关联方基础信息（依本条第一款标准）。

如未申报/错误申报/逾期申报处 10—50UTA 罚款（上限为纳税

人注册资本的 15％或实缴资本的 5％）。

如恶意虚假申报按《税法典》第九十七条第 4 款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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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纳税人可向大区税务局局长或重点纳税人管理局申请一

次最长 3 个月延期（同步延长《税法典》第五十九条 a 款税务稽查

期限）。

4.2 同期资料

4.2.1 分类及准备主体

在智利税法框架下，纳税人需根据自身条件准备转让定价同期

资料文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纳税人须准备本地文档：

（1）年总收入不低于 750,000UF（2024 年约合 4,200 万美元）；

（2）年度跨境关联交易总额不低于 250,000UF（约 1,400 万美

元）；

（3）收到智利国家税务局（SII）书面通知要求提交。

对于主体文档，当纳税人所属跨国集团的全球合并收入达到或

超过 7.5 亿欧元，且该智利实体属于集团最终母公司的报告层级时，

则需准备主体文档。国别报告（CbC Report）的提交义务取决于集

团最终母公司所在地：若母公司位于智利且集团年度合并收入≥7.5

亿欧元，需直接提交国别报告；若母公司位于境外，智利实体需确

认自身是否被集团指定为申报主体。

4.2.2 具体要求及内容

（1）本地文档

本地文档需包含五大核心模块，并严格遵循集团公司间利润测

试要求。首先须描述企业结构及业务概况，涵盖集团全球架构、智

利实体的业务模式与关联方关系。其次需分析所有关联交易类型

（包括商品、服务、资金及无形资产），明确合同条款、交易金额

及定价政策。第三部分需进行功能－风险－资产分析，详细说明智

利实体承担的核心功能（如研发、制造、分销）、风险（如库存、

汇率、信用风险）及关键资产（无形/有形）。第四模块聚焦转让定

价方法应用，要求论证所选方法（如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交易净利

法）的合理性，提供可比公司筛选标准及数据来源，展示经济指标

（如营运利润率、息税前利润率）与可比区间的对比结果；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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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低于可比中位数，需解释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进行税务调

整。最后需附财务与税务数据，包括关联交易明细表、合并财务报

表及纳税申报支持文件。本地文档须以西班牙语撰写，在财年结束

后 12 个月内（截止日为次年 6 月 30 日）通过 SII 电子平台提交

XML 格式文件。

（2）国别报告

国别报告要求按税收管辖区列示收入、利润、纳税额、资本、

雇员及业务活动，并附集团成员清单及主营活动说明，由最终母公

司或指定申报实体通过 SII 门户在线提交。

（3）主体文档

主体文档则需分析跨国集团全球价值链结构，包括业务流与供

应链、无形资产策略（所有权分布与许可协议）、集团内部融资架

构及资金池安排，并说明全球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税务风险分布。

4.2.3 其他要求

4.2.3.1 智利国内交易的处理

因该义务仅适用于跨境交易中的非居民关联方，故纯境内交易

原则上无须准备同期资料文档；但若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查中发现境

内关联交易定价明显偏离独立交易原则，仍可依据《所得税法》第

四十一条的一般反避税条款要求企业提供合理性证明并进行纳税调

整。

4.2.3.2 当地语言和保存时限的要求

所有同期资料文档（含本地文档、主体文档及国别报告）必须

以西班牙语撰写，且需自财年结束之日起保存至少 6 年；本地文档

的提交截止期限为财年结束后 12 个月内（次年 6 月 30 日为法定最

后期限），主体文档与国别报告的提交时限同本地文档一致，电子

版须通过 SII 电子平台以 XML 格式提交。

4.2.3.3 安全港可用性

不适用安全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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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 应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交相关文档的时间段或截止日期

若 SII 在税务稽查中书面要求纳税人补交或修正同期资料，纳

税人应在收到通知后 60 个自然日内提交。针对专项调查（例如无形

资产转让定价审计），SII 可依据《税收程序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设置更短期限，但最短不得少于 30 日。

4.2.3.5 同期资料的接收机构

智利国内税务局（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 SII）为

唯一法定义务接收机构。

4.2.3.6 共享交换机制

依据智利对外签署的多边税务合作公约及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

划，SII 可与其他缔约国税务机关自动交换国别报告；本地文档与

主体文档的跨境共享则需满足双边情报交换协定（TIEA）或双边税

收协定（DTA）中约定的具体请求程序。

4.2.3.7 二次调整机制

目前智利税法无明确定义的转让定价二次调整机制。

4.3 转让定价调查

4.3.1 原则

智利税务机关若认定交易价格偏离独立交易原则，有权基于纳

税人提交的资料及国际税收情报，通过法定方法重新核定应税所得，

并据此补征税款及调整税基。

4.3.2 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为验证实际转让定价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即在类似市场条

件下独立交易方的定价结果），需通过《所得税法》及配套法规规

定的检验方法进行分析。智利税务机关依据《税法典》第六十三条

要求纳税人举证关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可选用以下方法：

（1）可比非受控法：参照独立主体可比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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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销售价格法：以向第三方转售价扣除合理毛利倒算；

（3）成本加成法：生产成本加计可比加成率；

（4）利润分割法：按可比交易分配总利润；

（5）交易净利法：以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核定合理利润区间；

（6）其他方法：当上述方法不适用时可选用合理替代方法（需

专项说明）。

纳税人应选择最贴合业务实质的定价方法，综合考量可比数据

完整性、财务年度跨度、交易特殊性等因素。

4.4 预约定价安排

4.4.1 适用范围

为了在受控交易发生前评估该交易在未来一段固定时间内的转

让定价安排而确定一系列合理的标准（例如，方法、可比与合理调

整、对于未来事件的关键假设），国家海关总署和税务局鼓励居民

纳税人进行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机制适用于所有与跨境关联交易相关的纳税人，协议

效力明确涵盖签约年度起连续 5 个财年（可申请续展），且允许对

协议生效前 3 年内的历史交易进行追溯调整。其适用性受限于交易

实质审查条件：若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提交的申报资料存在重大错

漏、交易实质变更（如关联方功能风险重组）或未履行年度报告义

务，可单方终止协议效力。特别规定指出，涉及进口类关联交易的

协议需由智利海关总署与税务机关联合签署方为有效，以确保跨境

货物流转的定价协调性。

4.4.2 程序

程序启动分为预咨询与正式申请两阶段：纳税人需首先提交书

面预咨询，内容必须包括交易主体身份、标的交易描述、拟采用估

值方法框架及指定联络邮箱；税务机关将在收件后 2 个月内通过该

邮箱反馈可行性意见（不影响正式申请权）。正式申请需附定价研

究报告，说明交易明细与公允价格测算依据、涵盖财政年度范围

（最长 5 年）及转移定价方法专项分析。税务机关审结时限为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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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后 12 个月，逾期未决视为驳回申请（纳税人可重新申请）。协

议存续期间，纳税人须提交年度执行报告；未履行者将收到 30 日限

期整改通知，逾期未整改则协议自动终止（注：具体实施细则由财

政部通过专项决议另行制定）。

4.5 受控外国企业

4.5.1 判定标准

目前智利税法没有受控外国企业税务制度的相关具体规定。智

利税务机关（SII）在税务实践中，主要依据《所得税法》第二十条

（隐匿收入条款）与第 41 条（关联交易转移利润条款）进行反避税

审查，但无明确定义的“控制权测试”（如股权比例、表决权或实

质控制标准）或“低税率辖区清单”，亦未采纳 OECDCFC 指引的立

法框架。

4.5.2 税务调整

目前智利税法没有受控外国企业税务调整相关的具体规定。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4.6.1 主要内容

在智利没有对成本分摊协议相关的具体规定。

4.6.2 税务调整

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和价值创造的要求的成本分摊协议，且有

不符合税前扣除标准的情况时，应做纳税调整。

如前文所述，关于成本分摊协议没有具体的税务法规。

4.7 资本弱化

4.7.1 判定标准

目前智利税法未设立法定的资本弱化测试标准（如固定债务/权

益比例限制或关联债务占比阈值）。对关联方债务的约束主要体现

在《所得税法》第 41—E 条的转让定价框架下：当纳税人向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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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支付的借款利息超过独立交易原则时，税务机关（SII）有权

进行纳税调整。实践中，SII 通过功能风险分析与可比性研究综合

判定资本结构合理性（如参考同行业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但无全

球通用的 1:1 或 3:1 等量化安全港规则，亦未区分金融与非金融企

业。

4.7.2 税务调整

智利目前无基于资本弱化原理的专项调整条款。

4.8 法律责任

未申报/错误申报/逾期申报处 10—50UTA 罚款（上限为纳税人

注册资本的 15％或实缴资本的 5％）。

恶意虚假申报按智利《税收法典》第九十七条第 4 款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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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智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5.1 中智税收协定

截至 2025 年 6 月，智利与 39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其中已经生效的有 37 个。

5.1.1 中智税收协定案文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

书》）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在智利圣地亚哥正式签署。中智双方已

完成《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按照《议定书》

第二条规定，《议定书》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生效，适用于 2017

年 1月 1 日及以后取得的收入。

《议定书》文本已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

5.1.2 适用范围

中智税收协定的适用范围，一般从三个维度加以定义：一是主

体范围，二是税种范围，三是领土范围。

（1）主体范围

中智税收协定适用于中国或智利任一方居民或同时为双方居民

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协定中“人”的概念包括个人、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公司、遗产、信托，以及在税收上视同实体的其他

团体。

税收居民是指按照中国或智利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

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国负有纳税义

务的人，并且包括该国及其任何行政区或地方当局。

（2）税种范围

协定适用于由中国或智利一方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所得征

收的税收，不论其采用何种征收方式。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

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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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工资或薪金总额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

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中智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在中国：

① 个人所得税；

② 企业所得税。

（以下称“中国税收”）

在智利：

根据《所得税法》征收的所有税收，包括但不限于第一类所得

税、第二类所得税和附加税。

（以下称“智利税收”）

（3）领土范围

协定中“中国”的地理范围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陆、内水、领海及领空，以及根据国

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海以外

的区域。

“智利”的地理范围是指智利国境内的所有领土，包括领陆、

内水、领海及领空，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智利共和国拥有主

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5.1.3 常设机构的认定

常设机构是税收协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主要用于确定中

智一方对另一方企业利润的征税权。

根据中智税收协定的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

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其中特别包括：

（1）管理场所；

（2）分支机构；

（3）办事处；

（4）工厂；

（5）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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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

所。

还包括：

（1）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

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的持续时间，从承包商开始

工作（包括在缔约国一方的准备工作）之日起超过 12 个月的为限；

（2）企业通过雇员或其他人员，在另一国提供劳务，包括咨询

劳务，仅以该性质活动为同一项目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

何 12 个月中连续或累计 183 天以上的为限。

但不包括：

（1）专为储存、陈列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

施；

（2）专为储存、陈列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

存；

（3）专为由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

库存；

（4）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

的固定营业场所；

（5）专为本企业做广告、提供信息或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类

似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条件是上述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此外，如果一个人（除第六款另有规定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

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经常订立合同或对合同的实质条款

进行谈判，且该合同：

（1）以该企业的名义订立；

（2）涉及该企业拥有或有权使用的财产的所有权的转让；

（3）使用权的给予；

（4）涉及该企业提供的劳务。

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

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所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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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如果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也不会导致该固定营业场所

构成常设机构。

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营业的人，如果是

作为独立代理人，且代理行为是其常规经营的一部分，则不适用第

五款的规定。但是，如果某人专门或几乎专门代表一个或多个高度

关联企业，不应认为该人是这些企业中任何一个的本款意义上的独

立代理人。

如果某人和某企业中的一方拥有另一方至少 50％的受益权（或

拥有公司至少 50％的表决权和股权或受益权的价值），或者第三方

拥有该人和该企业至少 50％的受益权（或拥有公司至少 50％的表决

权和股权或受益权的价值），则应认为该人与该企业高度关联。如

果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认定一方控制另一方，或双方被相同

的人或企业控制，则在任何情况下，应认为该人与该企业高度关

联。

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

构），仅凭此项事实不能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

构。

5.1.4 不同类型收入的税收管辖

中智协定对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海运和空运、关联企业、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财产收益、独立个人劳

务、受雇所得、董事费、演艺人员和运动员、退休金、政府服务、

学生、教授和教师、其他所得等方面的所得作出如下规定。

5.1.4.1 不动产所得

“不动产”的概念应依据财产所在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在

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

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

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

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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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权：一国居民从位于另一国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

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另一国征税。

适用范围：征税权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以任

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

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5.1.4.2 营业利润

协定对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产生的利润在划分征税权之后，如何

确定利润归属和计算，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征税权：一国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

另一国的常设机构在另一国进行营业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中智

一方的企业在另一方虽然开展经营活动，但是没有达到常设机构的

程度，那么来源国不能对其征税，而是由居民国行使征税权。中国

企业在智利的营业活动如构成常设机构，则需履行智利所得税纳税

义务，且仅针对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缴税。常设机构应被视为

一个独立企业处理，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为常

设机构营业目的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

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他地方。

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

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利润中如果包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

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5.1.4.3 海运和空运

征税权：一国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利

润，应仅在该国纳税。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运输所得采取的是居民

国独占征税权原则。

以上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

机构取得利润的情形。

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利润应包括：

（1）以光租形式租赁船舶或飞机取得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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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租集装箱和相关的设备，条件是上述出租活动附属于企

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国际运输业务。

5.1.4.4 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关系的存在，会导致其中一家企业取得的利润不同于

与其他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交易所取得的利润，因此税务机关

将有权对其进行调整。

（1）关联企业的判定原则如下：

① 一国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另一国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

本；

② 相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一国企业和另一国企业的管理、

控制或资本。

两家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

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致其中

一家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可以将这部分利润计入该

企业的所得，并据以调整纳税。

（2）若中国和智利双方同时对被调整利润进行征税导致重复纳

税，则其中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如有必

要，中智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如果中智一方对本国居民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但另一方企业

的利润不做改动，则可能造成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重复征

税。因此上述规定提出，如果一方已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对本应由其

征税的利润进行征税，而另一方已对该笔利润征税的情况下，另一

方应当做出调整。如果意见不一致，可以进行协商。

5.1.4.5 股息

定义：“股息”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他权

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公司的居民身份所在国的法律，

从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简单来说，“股息”就是公司所做的利润分配，不仅包括每年

股东会议所决定的利润分配，还有其他货币或具有货币价值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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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如红股、红利、清算收入以及变相利润分配等。在判定某项

所得是否为股息时，主要考虑是否以股权或类似股权的权益参与为

基础而派发的所得。例如，若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弱化手段（如增加

贷款比例、降低股本比重）虚增利息扣除以侵蚀税基，来源国可依

据国内法将超额利息视为股息，按股息条款征税。

征税权和协定税率：一国居民公司支付给另一国居民的股息，

可以在另一国征税。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公司所属的

居民国，按照该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国

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 10％。该规定不应影响对该

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征税。

上述规定表明股息的征税权在居民国，允许来源国对其居民支

付的股息进行征税，但是规定了一档限制税率，即 10％。限制税率

的意思是，来源国征税税率不得超过这一标准。但是如果来源国本

国对于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更加优惠，则适用来源国本国的规

定。这体现了协定优先、优惠优先的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协定税率的前提是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

国居民。除了“股息”以外，“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

费”的限制税率条款中，都引入了“受益所有人”的概念，即取得

上述所得的人在具有该所得受益所有人身份的情况下，才能在来源

国享受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否则将按国内法进行征税。

“受益所有人”是指对所得和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

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一般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可以是个人、公

司或其他任何团体。在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时，应当按照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项因素，进行

分析判断。

对与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的股息的特殊规定：如果股息

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

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

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且据以支付股息

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中智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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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具体情况适用中智

协定第七条“营业利润”或第十五条“独立个人劳务”的规定。

举例来说，假如中方企业从智利取得股息，并具备股息受益所

有人身份，同时在智利也设立了常设机构，并且据以取得股息的股

份构成常设机构的一部分，与之有实际联系，则智利有权按照营业

利润条款的规定，对上述股息进行征税，而不受股息条款的限制。

一方居民从另一方取得的利润或所得进行再分配如何划分征税

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

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税。但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

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

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润全

部或部分来自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

得征收任何税收。

举例来说，如果中方企业从智利取得利润或所得，其支付的股

息无需在智利缴税，即使中方企业支付的股息全部或者部分来自在

智利取得的所得。但是，如果股息又分配给了智利境内，或者其支

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智利的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则智利仍有征税

权。

5.1.4.6 利息

定义：“利息”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

担保或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

债券取得的所得，应包括该公债、债券或信用债券所附溢价和奖

金。由于延期支付而产生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利息

不包括根据中智协定第十条规定应被视为股息的所得。

征税权和协定税率：发生于一国而支付给另一国居民的利息，

可以在另一国征税。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国，按照

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

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 10％，并且不应超过因银行、保险公司和其

他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而取得的利息总额的 4％。“其他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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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语是指其他主要通过在金融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或吸收有息存

款，利用这些资金提供金融业务来获取利润的企业。

与常设机构有联系的利息的特殊规定：与“股息”条款类似。

如果支付利息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

通过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

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

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以上的规定。在这种情

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营业利润或独立个人劳务的规定。

如果支付利息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

约国。然而，不论支付利息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

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且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

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的，上述利息应认为

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关联交易中支付利息的规定：由于支付利息人与受益所有人之

间或者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

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

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

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

法律征税，但应考虑协定其他规定。

5.1.4.7 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为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

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和磁带）的版

权，任何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

或其他类似无形财产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为使用或有

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

为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

项。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

费，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然而，上述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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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生的缔约国一方，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

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

（1）为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的特许权使用费

总额的 2％；

（2）在其他情况下，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10％。

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上述限制税率的方式。

5.1.4.8 财产收益

协定本身没有对财产收益进行定义，财产收益一般是指因财产

所有权转移而取得的所得。

征税权：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不动产所得”条款中所述位于

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这与不动产所得条款对征税权确定的原则一致，即来源国优先原

则。

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

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

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

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这与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进行征税的原则相一致。

缔约国一方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

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陆运车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

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这与海运、空运和陆运条款中关于国际运输

的征税原则保持一致。

转让公司股份或类似权益取得的收益，如果在转让行为发生前

的 3 年内的任一时间，该股份或类似权益价值的 50％以上直接或间

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应在缔约国另一方缴纳相应所

得税。

转让上述财产以外的任何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方的居

民国纳税。

5.1.4.9 独立个人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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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主要明确了一方居民个人以独立身份到另一方从事劳务活

动所取得所得的征税原则。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缔约国一方居民个人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

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纳税。但符合下列条

件时，来源国（缔约国另一方）可行使征税权：（1）在缔约国另一

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

对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2）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 12 个月内在缔约国另

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 183 天，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

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专业性劳务”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

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

立活动。

在实践中，能否正确区分独立个人劳务和非独立个人劳务，直

接影响到征税权的确定和税款的征收，是税收协定执行的重要内

容。

5.1.4.10 受雇所得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除适用协定第十六条“董事费”、第十八

条“退休金”和第十九条“政府服务”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居民

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

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纳税。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

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若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则受雇所得仅由居民国（缔约国一

方）征税：（1）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 12 个月

内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 183 天；

（2）该项报酬并非由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

主支付；

（3）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

基地所负担。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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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

雇活动取得的报酬，不受上述约定的限制，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

税。

5.1.4.11 董事费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

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

一方征税。该董事所任职公司的居民国享有优先征税权。

5.1.4.12 演艺人员和运动员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虽有中智协定第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

和第十五条“受雇所得”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者，

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演艺人员或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

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

税。也就是不论其在该国停留多长时间，均可在从事活动所在国征

税。

表演者或运动员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未归属于表演者或

运动员本人，而归属于其他人时，该所得仍应在该表演者或运动员

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纳税，不受中智协定第七条“营业利润”、第

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和第十五条“受雇所得”的约束。

此外，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人员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

方按照双方的文化协议或安排从事中智协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所述活

动取得的所得，如果对缔约国一方的访问完全或实质上由缔约国任

何一方政府、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的公共基金或者政府基金所资

助，在从事上述活动的缔约国一方应予免税。

5.1.4.13 退休金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可以

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5.1.4.14 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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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适用于为政府提供受雇服务取得所得的情况。这是非独立

个人劳务的特殊条款。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

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的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

酬，应仅在该支付国征税。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

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满足

以下条件，该项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缔约国另一方纳

税：

（1）是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

（2）非仅提供上述服务的缔约国另一方居民，该项薪金、工资

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缔约国另一方纳税。

5.1.4.15 学生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学生、学徒或企业培训生是缔约国另一方

居民的，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的，若学生因接受教育停留于缔约国一方，其用于维持生活和教育

的境外所得（非来源于停留国），可在停留国免税。5.1.4.16 其他

所得

征税权和征税范围：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发

生于何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纳

税。中智协定第六条“不动产所得”中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

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中国居民，通过设在智利的常设机构在

智利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智利的固定基地在智利从事独立个人

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

联系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中智

协定第七条“营业利润”或第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的规定。

此外，由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所得，凡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

定，而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也可能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纳税，具

体情况应参照该缔约国另一方国内相关税收规定。

5.1.5 智利税收抵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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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抵免是指税务机关允许纳税人从合乎规定的支出中，以一

定比率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以减轻其税负。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过程中，其境外所得的税务处理往往涉及该类事项。

协定第二十二条“消除双重征税办法”中，对于中国和智利双

方各自居民在对方国家缴纳的税款，分别规定了各自的抵免办法。

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消除双重征税相关规定如下：

（1）中国居民从智利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智利的应

纳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

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2）从智利取得的所得是智利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

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不少于 20％的股份，

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智利税收。

（3）从智利取得的股息所得，在直接抵免时，在智利缴纳的税

额是指取得股息时支付的附加税扣除第一类所得税后的金额。

在智利，消除双重征税相关规定如下：智利居民取得的所得，

根据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额，可以根据智利适用的法律规

定，在对该居民就该所得征收的智利税收中抵免。本款规定应适用

于本协定所提及的所有所得。

如果智利居民取得的所得，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智利免税，智

利在计算其他所得的税额时，也应考虑该免税所得。

5.1.5.1 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相关规定见上文。

5.1.5.2 个人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相关规定见上文。

5.1.5.3 饶让条款相关政策

中智协定目前无基于饶让条款相关政策的规定。

5.1.6 非歧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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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或

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应与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

况下，尤其是居民身份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或更重。该要求也应适用

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双方居民的人。

缔约国一方企业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

应高于缔约国另一方对从事同样活动的本国企业征收的税收。但该

条款不适用于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责任而给予本国居民

的任何税收上的个人补贴、优惠和减免。

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技术服务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参照

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相同情况下予以扣除。第九条第一款、

第十一条第六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中规定的应当纳税调整的情形除

外。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

方的一个或多个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

或者有关要求，不应与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

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

本条规定应适用于本协定所适用的所有税种和增值税。

5.1.7 在智利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手续

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被给予本协定优惠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为

合格的人：

（1）个人；

（2）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或由该缔约国或地方当局完全

拥有的人；

（3）除个人外的人，条件是：

① A. 该人受益权益的 50％以上（在公司的情况下，为公司所

有种类股票份额的 50％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下列一人或多人拥有：

a. 缔约国一方居民个人；

b. ②中所指的公司；

c. 缔约国一方或地方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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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包含该时点的纳税期间，该人总所得的 50％以下（由该

人的居民国确定），以其居民国允许对本协定所适用税种可税前扣

除的支付方式，直接或间接支付或计提给 A.中 a.到 c.所述以外的

人（但不包括按照常规经营为劳务或有形财产支付的独立交易款

项）；

②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并且其主要种类股票实质上并经常在

被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交易。

如果根据本条上述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没有资格享受本协定

的所有优惠，拒绝给予协定优惠的缔约国一方主管当局可应该居民

的请求，对相关事实与情况进行考虑，如果认定该居民的设立、收

购或维持，以及经营行为的主要目的之一并非取得本协定的优惠，

仍应将该居民视作有资格享受这些优惠，或允许其针对特定所得享

受优惠。如果缔约国一方主管当局拒绝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根据本款

所提出的请求，在拒绝之前应与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进行协商。

虽有本协定其他条款的规定，如果在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与情

况后，可以合理地认为获取某项协定优惠是直接或间接产生该优惠

的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则不能给予本协定中关于所得的优

惠，除非能够证明在此种情况下给予该优惠符合本协定相关规定的

宗旨和目的。

如果缔约国一方企业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所得，且该所得归属

于其位于第三方国家的常设机构，若该所得在缔约国一方和第三方

国家实际缴纳的累计税额，低于该所得由该企业在缔约国一方赚取

或取得且不归属于第三方国家的常设机构的情况下在该缔约国应纳

税额的 60％，原本根据本协定其他条款可以适用的税收优惠将不再

适用于该所得。任何适用本款规定的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应在缔约

国另一方征税，但是应缴纳的税款不应超过所得总额的 15％。适用

本款规定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所得，虽有本协定其他条款的规定，仍

应根据缔约国另一方的国内法征税。

5.2 智利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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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商程序，是指税收协定缔约国双方根据税收协定有关条

款规定，通过协商共同处理涉及税收协定解释和适用问题的过程。

相互协商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税收协定正确和有效适用，

切实避免双重征税，消除缔约双方因对税收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产

生的分歧。

相互协商的事项限于税收协定适用范围内的事项，但超出税收

协定适用范围，且会造成双重征税后果或对缔约一方或双方利益产

生重大影响的事项，经中国主管当局和智利主管当局同意，也可以

进行相互协商。

中国负责相互协商工作的主管当局为国家税务总局。处理相互

协商程序事务的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代表为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

司长或副司长，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其他人员。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级税务

机关）及以下各级税务机关负责协助国家税务总局处理相互协商程

序涉及的本辖区内事务。

各级税务机关应对智利主管当局与相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代理人等在相互协商程序中提供的资料保密。

5.2.1 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根据协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若有人认为中国、智利或者双方所

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可以

不考虑中国和智利国内法律的救济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

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可以

提交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纳税人需自首次收到不合规

征税行为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案情申请。上述主管当局如果

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妥善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

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发生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行

为。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中国和智利国内法律规定的期限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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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智利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相互协商，设法解决在解释或

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

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中国和智利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本条上述条款的协议，可以直

接相互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

谈，口头交换意见。

5.2.2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依据

为正确适用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维

护中国居民（国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税收权益，规范与外国（地

区）税务主管当局涉及税收协定的相互协商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内地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以下统称税收协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结合中国税收征管工作实际，制定了《税收协定相互协商

程序实施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6 号）（以下简称

协商办法），该协商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协商办法适

用于与中国签订税收协定，且该税收协定已经生效执行的国家或地

区。因此中智税收协定生效后，如需使用相互协商程序，亦适用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另《特别纳税调查

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适用于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

调查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调整的协商谈判，同时适用于双边或多边

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但该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不适用于涉及税收

协定条款解释或者执行的相互协商程序。

5.2.3 相互协商程序的适用

（1）申请人的条件

包括中国居民和中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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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办法所称中国居民，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

外的所得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协商办法所称中国国民，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以及依照

中国法律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相互协商程序的方式、时限和具体情形

根据协商办法规定，如果中国居民（国民）认为，智利所采取

的措施，已经或将会导致不符合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征税行为，可以

按本办法的规定向省级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请求国家税务总局与智

利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有关问题。

中智税收协定中规定，相互协商申请时效为该项案情不符合税

收协定规定的征税行为第一次通知之日起 3 年内。

根据协商办法，中国居民（国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

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① 对居民身份的认定存有异议，特别是相关税收协定规定双重

居民身份情况下，需要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最终确认的；

② 对常设机构的判定，或者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和费用扣除存

有异议的；

③ 对各项所得或财产的征免税或适用税率存有异议的；

④ 违反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条款的规定，可能

或已经形成税收歧视的；

⑤ 对税收协定其他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出现争议而不能自行解决

的；

⑥ 其他可能或已经形成不同税收管辖权之间重复征税的。另

外，中国国民认为智利违背了税收协定非歧视待遇（无差别待遇）

条款的规定，对其可能或已经形成税收歧视时，可以申请启动相互

协商程序。

5.2.4 启动程序

（1）启动程序时效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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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商程序申请时效为三年，自纳税人首次得知（或应当得

知）其受到不符合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行为之日起计算。申请人应

在有关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省级税务机关提出启

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申请（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负责申请人个

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省级税务机关为相互协商程序申请的

受理机关。申请人就缔约对方征收的非所得税类税收提出相互协商

申请的，负责与该税收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税收征收的省级省级税务

机关为相互协商程序申请的受理机关。

申请人依协商办法第十条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且未构成中

国税收居民的，个人户籍所在地、法人或其他组织设立地的省级税

务机关为受理申请的税务机关。

（2）税务机关对申请的处理

申请人根据协商办法规定提出的相互协商申请，符合以下全部

条件的，税务机关应当受理：

①申请人为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或第十条规定可以提起相互协商

请求的中国居民或中国国民；

②提出申请的时间没有超过税收协定规定的时限；

③申请协商的事项为缔约对方已经或有可能发生的违反税收协

定规定的行为；

④申请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能够证实或者不能合理排除缔约对

方的行为存在违反税收协定规定的嫌疑；

⑤申请相互协商的事项不存在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对于不符合上款规定全部条件的申请，税务机关认为涉及严重

双重征税或损害中国税收权益、有必要进行相互协商的，也可以决

定受理。受理申请的省级税务机关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上报

国家税务总局，并将情况告知申请人，同时通知省以下主管税务机

关。因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全等原因，导致申请不具备启动相互协

商程序条件的，省级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申请人补

充材料后仍不具备启动相互协商程序条件的，省级税务机关可以拒

绝受理，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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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对省级税务机关拒绝受理的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书面

告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省级税务机关或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异议

申请（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省级税务机关收到异议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的材料，连同省级税务机关的意见和依据上

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收到省级税务机关上报的申请后，

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① 申请具备启动相互协商程序条件的，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

序，并将情况告知受理申请的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应告知

申请人；

② 申请已超过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限，或申请人的申请明显缺乏

事实法律依据，或出现其他不具备相互协商条件情形的，不予启动

相互协商程序，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受理申请的省级税务机关，省级

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

③ 因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全等原因导致申请不具备启动相互协

商程序条件的，通过受理申请的省级税务机关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或说明情况，申请人补充材料或说明情况后，再按前两项规定处

理。

国家税务总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后，可通过受理申请的省级税

务机关要求申请人进一步补充材料或说明情况，申请人应在规定的

时间内提交，并确保材料的真实与全面。

对于紧急案件，国家税务总局可以直接与申请人联系。

国家税务总局在收到智利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函后，查清事

实，决定是否同意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并书面回复对方。在做出是

否同意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决定前，认为需要征求相关省级税务机关

意见的，可以将相关情况和要求告知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

应在国家税务总局要求的时间内予以回复。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后，如有必要，可将智利

主管当局提交的相互协商请求所涉及的案件基本情况、主要证据等

以书面形式下达给相关省级省级税务机关，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核查。



中国居民赴智利投资税收指南

96

接受任务的省级税务机关应组织专人对案件进行核查，并在国

家税务总局要求的期限内将核查结果以公文形式上报国家税务总

局。对复杂或重大的案件，不能在期限内完成核查的，应在核查期

限截止日期前 5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延期申请，经国家

税务总局同意后，上报核查结果的时间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

超过 1 个月。

接受任务的省级税务机关认为核查智利主管当局提交的案件需

要对方补充材料，或就某一事项做出进一步说明的，应及时向国家

税务总局提出。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向智利主管当局提出补充要求

的，等待对方回复的时间不计入核查时间。智利主管当局在回复中

改变立场，或提出新的请求的，核查时间重新计算。

省级税务机关上报的核查结果，应包括案件调查的过程、对所

涉案件的观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等内容。

（3）国家税务总局主动向缔约对方请求启动的相互协商程序

国家税务总局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主动向智利主管当局提出相互

协商请求：

① 发现过去相互协商达成一致的案件或事项存在错误，或有新

情况需要变更处理的；

② 对税收协定中某一问题的解释及相关适用程序需要达成一致

意见的；

③ 国家税务总局认为有必要与智利主管当局对其他税收协定适

用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省以下税务机关在适用税收协定时，发现

协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认为有必要向智利主管当局提起

相互协商请求的，应呈报国家税务总局。

（4）智利主管当局请求启动的相互协商程序

国家税务总局接受智利主管当局的相互协商请求的范围参照协

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执行。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

务总局可以拒绝智利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请求，或者要求

智利主管当局补充材料：

① 请求相互协商的事项不属于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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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纳税人提出相互协商的申请超过了税收协定规定时限的；

③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的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的；

④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提供的事实和材料不完整、不清楚，使税

务机关无法进行调查或核实的。

虽属于上款规定的一种或多种情形，但国家税务总局认为有利

于避免双重征税、维护中国税收权益或促进经济合作的，仍可决定

接受智利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请求。

5.2.5 相互协商的法律效力

（1）相互协商程序结果的贯彻执行

双方主管当局经过相互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按不同情况

处理如下：

① 双方就协定的某一条文解释或某一事项的理解达成共识的，

国家税务总局应将结果以公告形式发布；

② 双方就具体案件的处理达成共识，需要涉案税务机关执行

的，国家税务总局应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相关税务机关。

经双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达成一致的案件，涉及中国税务机关

退税或其他处理的，相关税务机关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执

行完毕，并将情况报告国家税务总局。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理人等在税务机关对相互协商案件的

核查中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应按税收征管法

等有关规定处理。

省级税务机关在相互协商程序实施过程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国家税务总局除发文催办或敦促补充核查、重新核查外，视具

体情况予以通报：

① 未按规定程序受理，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报

中国居民（国民）相互协商请求的；

② 未按规定时间上报相互协商案件核查报告的；

③ 上报的核查报告内容不全、数据不准，不能满足国家税务总

局对外回复需要的；

④ 未按规定时间执行相互协商达成的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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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互协商程序与司法判决的关系

国家税务总局在收到智利主管当局提出的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

请求时，相关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尚未做出的，国家税务总局应将

对方提起相互协商程序的情况告知相关税务机关。相互协商程序不

影响相关税务机关对有关案件的调查与处理，但国家税务总局认为

需要停止调查和处理的除外。

相互协商程序进行期间，不停止税务机关已生效决定的执行，

税务机关或者国家税务总局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除外。

在相互协商过程中，如果智利主管当局撤回相互协商请求，或

出现其他情形致使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进行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终

止相互协商程序。

（3）保护性措施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决定终止相互协商程

序，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

人：

① 申请人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在提交的资料中弄虚作假的；

② 申请人拒绝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与案件有关的必要资料

的；

③ 因各种原因，申请人与税务机关均无法取得必要的证据，导

致相关事实或申请人立场无法被证明，相互协商程序无法继续进行

的；

④ 智利主管当局单方拒绝或终止相互协商程序的；

⑤ 其他导致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进行或相互协商程序无法达到预

期目标的。

在两国主管当局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申请人可以以书面方式撤

回相互协商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或者拒绝接受中智双方主管当局

达成一致的相互协商结果的，税务机关不再受理基于同一事实和理

由的申请。

对于相互协商结果，国家税务总局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受理申请

的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应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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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智利仲裁条款

中国与智利的税收协定中并未明确双方在遇到税收争议时，一

方企业或个人申请仲裁的条款和程序。此外，目前中国暂未引入国

际税收仲裁机制。

5.3 中智税收协定争议的防范

税收协定争议是指纳税人和有关国家在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

中对某项税收利益产生不同主张和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导致一国政

府与跨国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对是否征税、如何征税等问题上

产生争议，以及国家间在纳税人税收待遇、防止国际逃税和避税、

重复征税、避免双重不征税、税务行政互助等问题产生的争议。

中智税收协定吸纳了 G20 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项

目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国际税收法治的最新进展，体现了两国之间

加强合作、共同防范逃避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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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智利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

在对智利投资前，如果中国企业对智利税制及实际监管情况缺

乏深入的了解，则需要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税务调查，这样可以对投

资目标当前的主要税种的税务合规性状况、税务稽查情况、潜在的

税务风险等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在谈判中对相关的税务风险

责任进行准确划分，避免中国企业投资或并购目标前期的税务隐患

的发生。

6.1 信息报告风险

6.1.1 登记注册制度

根据智利第 830 号法令，对于延迟或遗漏提交申报表、报告或

强制登记册或登记簿的注册申请（此类延迟或遗漏不构成立即确定

或清算税款之基础的行为），处以一个月税收单位至一年税收单位

的罚款。对于延迟或遗漏提交涉及已开展业务或与第三方相关信息

的报告，将适用前述款项规定的罚款。然而，若纳税人在税务局

（Servicio）经正式警告再次要求后，未在 30 天内履行上述法定义

务，除适用前述罚款外，还将处以最高为 0.2 个月税收单位/每月或

不足一月×遗漏或延迟提交相关信息的每位人员的罚款。但无论如

何，处以的最高罚款不得超过 30 个年税收单位，无论违规者是纳税

人还是国家行政机关机构。

6.1.2 信息报告制度

根据智利第 830 号法令，延迟或遗漏提交作为立即确定或清算

税款基础的申报表或报告，处以所清算税款金额的 10％的罚款，前

提是此延迟或遗漏不超过 5 个月。超过此期限后，前述罚款将按每

月或不足一月延迟增加 2％，但罚款总额不得超过所欠税款的 30％。

根据智利第 830 号法令第九十七条规定的逾期付款罚款，且因

不接受“不付款即可申报”的情况而导致无法申报的情况下，不得

处以本款规定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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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或遗漏提交不涉及立即付款义务的申报（因纳税人认为税

款已缴清），但可能构成确定或清算税款基础的行为，处以一个月

税收单位至一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6.2 纳税申报风险

6.2.1 在智利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在智利依法成立的中资子公司将被自动视为智利税收居民实体，

需承担全面的纳税申报义务，并面临严格的合规要求。设立过程中

需向智利公司及知识产权注册局（INAPI，Nation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等机构提交注册材料并缴纳印花税，后续公

司章程等文件的签署亦需按规定缴纳印花税。根据智利所得税法及

智利《税收法典》，子公司需对其全球范围内的应税利润缴纳企业

所得税（一类所得税）。投资者应充分评估持续经营的各税种申报

纳税的复杂性及及时性，这包括至关重要的月度纳税申报，以及年

度综合申报。子公司还需履行针对股息分配（股东层面的35％预提

税，该股息税可抵免一级税）、向非居民支付款项（如利息、特许

权使用费、服务费等）所产生的预提所得税义务（税率根据税法或

税收协定确定）。

此外，智利国家税务局（SII）强制要求特定规模的纳税人通过

其在线系统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申报，不合规将直接导致罚款。

企业也需深入了解当地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其适用条件。最后，

若采用收购当地企业成立子公司的形式，必须特别关注被收购企业

的潜在历史税务风险和收购完成后各项税务事项及申报义务的有效

整合，确保延续合规。

6.2.2 在智利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纳税申报风险

虽然分公司和代表处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代表处活动范围有

限），但在税务上，它们通常被视为构成其母公司的常设机构。常

设机构的纳税义务基本等同于子公司。

6.2.3 在智利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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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非居民企业若被认定在智利构成常设机构（如通过建

筑工程或外派人员等形式），需就其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全部智利

源泉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在智利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

得，智利税法有着严格且高风险的预提税机制。根据智利《所得税

法》及实施细则，此类所得（如贷款利息、非特许权使用费性质的

服务费、设备租金、独立于常设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等）均被

视为源于智利境内，适用最终预提所得税（部分税收协定可能降低

税率）。

智利付款方（如服务购买方、借款方）必须在支付款项时直接

扣缴该最终预提税，并立即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中国企业作为收

款方若未能在合同中明确划分收入性质或提供充分证明，极易导致

智利付款方错误扣缴，甚至引发付款方因未履行扣缴义务而被连带

追缴税款及罚款的风险。

支付给非居民且与智利常设机构经营无关的费用（如总机构管

理费分摊、独立技术咨询费），其对应的预提税是最终税，收款方

不能在智利再申报成本抵扣，且该税费通常不得在计算常设机构应

纳税所得额中作为费用扣除。企业若误将其混入常设机构成本申报，

将面临税务调整和滞纳金处罚。

若企业未能清晰、合理且有凭证支持地将业务收入区分为“归

属于常设机构的经营利润”和“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税务机

关有权将全部收入推定为归属于常设机构，或反之将全部收入推定

为“无关所得”而按预提税处理。在工程分包、技术服务混合合同

等场景下，该风险尤为突出。

6.3 调查认定风险

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应处短期有期徒刑中的最高刑期并处骗

取税款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金：

（1）恶意提交不完整或虚假的纳税申报（可能导致实际缴纳？

的税款金额低于应缴税款金额），或在会计账簿中恶意遗漏有关购

买、销售、交换商品以及其他应税业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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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篡改资产负债表或存货记录；

（3）重复使用票据、借记通知单、贷记通知单或发票；

（4）采用其他欺诈手段隐瞒真实业务或逃避税款。涉及增值税

或其他须预扣或征收的税款的纳税人，若恶意采取任何旨在增加其

有权行使的抵免或归属金额的操纵手段（就其应付款项而言），将

处以最高等级短期徒刑至最低等级长期徒刑的刑罚，并处所骗税款

100％至 300％的罚款。

任何通过欺诈手段，获取其无权获得的退税者，将处以最高刑

期短期有期徒刑至中等刑期长期有期徒刑的刑罚，并处所骗税款

100％至 400％的罚款。

若作为实施前述几款所述罪行的手段，恶意使用了虚假、欺诈

或篡改的发票或其他文件，将适用为该系列罪行中最严重罪行所规

定的最高刑罚。

任何人制作、出售或以任何名义提供（无论是否带有税务局印

章）虚假的运单、发票、借记通知单、贷记通知单或收据，将处以

中等刑期短期有期徒刑及最高 4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任何人实施前述段落所述行为以实施或促成实施本号（第 4 号）

规定的犯罪者，将处以最高等级短期徒刑及最高 100 个年税收单位

的罚款。

纳税人或其代理人，法人实体的经理、管理员或有权使用商号

的合伙人恶意遗漏税法要求的用于确定或清算税款的申报，处以所

逃避税款的 50％至 300％的罚款，并处中等至最高刑期短期有期徒

刑。

未能出示局长或区域局长依法要求的会计账簿或辅助账簿及其

他文件，拒绝对其检查或拒绝检查商业、农业、工业或矿产经营场

所，或以任何方式阻碍依法行使的税务检查活动，处以一个月税收

单位至一年税收单位的罚款。但是，对于在上一个营业年度销售和

服务及其他经营活动收入超过 50,000UF，的纳税人，若在根据第 59

条启动的检查程序中未能出示或提供被特别要求的信息，将在遵守

相同限制的前提下，适用下述段落规定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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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未能履行或阻碍履行 830 号法令第 60 条第 3 款规定的实

施和使用信息技术系统的义务，处以最高 6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该罚款上限为违规发生之前一个营业年度结束时确定的实收资本的

15％。若纳税人无义务确定该资本或其无法确定或其资本为负值，

则适用的罚款为 1至 5 个年税收单位。

经授权使用计算机管理的散页替代其会计账簿的纳税人，以及

经授权通过计算机应用程序、电子媒介或其他技术系统管理其存货、

资产负债表、会计账簿或辅助账簿以及所有其他税务文件的纳税人，

若以任何方式阻碍、阻止或干扰依法行使的税务检查活动，处以最

高 3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上限为违规发生之前一个营业年

度结束时确定的实收资本的 10％。若纳税人无义务确定该资本或其

无法确定或其资本为负值，则适用的罚款为 1个年税收单位。

不设立局长或区域局长依法要求的会计记录或辅助账簿，或未

能保持其更新，或以不同于法律命令或授权的方式设立账簿，且未

在税务局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少于十日）履行相关义务的，处以一

个月税收单位至一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在明知生产或贸易涉及的税款申报和缴纳的法律要求未得到履

行的情况下，从事任何性质的商品、有价证券或物品的贸易活动，

处以所逃避税款的 50％至 400％的罚款，并处任何等级的短期徒刑

或流放。对于再犯，将处以最高等级短期徒刑或流放的刑罚。

法院在确定适用刑罚时将特别考虑所交易或加工物品的价值。

以任何形式进行秘密贸易或工业活动，处以一年税收单位至十

年税收单位的罚款，并处任何等级的短期徒刑或流放，另加没收相

关制造厂内的产品及其包装。对于再犯，将处以中等至最高等级短

期徒刑或流放的刑罚。

法院在确定适用刑罚时将特别考虑所交易或加工物品的价值。

未依法在要求情况下以要求形式向税务局提供电子运单、发票、

借记通知单、贷记通知单或收据信息，使用未经授权的收据或未盖

相应印章的发票、借记通知单、贷记通知单或运单，为逃避开具收

据而拆分销售额或其他业务金额，处以交易金额 50％以上 5 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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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最低处 2 个月税收单位的罚款，最高处 40 个年税收单位的

罚款。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除给予罚款处罚外，同时处以最高 20 天的

停业处罚，停业对象为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办公室、工作室、经营

场所、分支机构、运输工具、机械设备或类似场所、互联网站或纳

税人通过其从事经营活动的虚拟或数字平台网站。同时，不得授权

或许可该纳税人开具任何税务凭证。若存在违规重复发生的情况，

局长可申请暂停域名或暂停接入支付服务提供商（或类似服务）的

权限，期限与停业期相同。

根据智利第 830 号法令，上述违规行为的重复发生，还将处以

最高等级短期徒刑或流放的刑罚。在三年内发生两次或多次违规即

视为重复发生。

为实施停业处罚，税机关可请求警察机构协助执行，该请求将

由就近的国民警察长官无需任何事先手续即予批准，必要时可实施

强行进入和撬锁。在任何情况下，应在被停业的经营场所贴上官方

封条和告示。

根据智利第 830 号法令，每个分支机构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经

营场所。

在停业情况下，违规者必须在停业期间向其雇员支付相应报酬。

导致纳税人受到处罚的雇员不享有此权利。

延迟将已预扣或已征收的税款上缴国库，处以所欠税款 10％的

罚款。该罚款将按每月或不足一月延迟增加 2％，但罚款总额不得

超过所欠税款的 30％。

若因未申报或部分未申报已预扣或已征收税款被税务局在检查

过程中发现，则本号规定的罚款及其最高限额，分别为 20％和 60％。

违反税务局实施的停业处罚，重新开放商业或工业经营场所或

相应部门，使用运输工具、机械设备或类似物，使用其开展业务的

虚拟或数字平台，或开具纸质或电子税务凭证，处以 0.2 至 2 个年

税收单位的罚款，并处中等程度短期徒刑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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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或篡改税务局施加的封条或锁具，或实施旨在使封条或锁

具失效的任何其他操作，处以 0.5 至 4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并处

中等程度短期徒刑。

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在前段所述情况下，推定纳税人负有责

任；若是法人实体，则推定其法定代表人负有责任。

在已采取保全措施的情况下，窃取、隐藏或变卖存于涉嫌违规

者处的物品，处以 0.5 至 4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并处中等程度短

期徒刑。

非法阻碍执行命令没收的判决者，将适用相同的处罚。

6.4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风险

不恰当地使用税收协定将导致无法享受该协定待遇产生的利益。

在这层意义上，有必要说明在智利境内，当前未有任何关于滥用税

收协定待遇的法规。此外，无法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主要原因是无

法证明该非居民实体是与智利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的居民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智利法律，为了证明一家实体的税收居民

身份，必须取得由税收协定签署国税务机关颁布的税收居民身份证

明。上述证明必须在税务扣缴期限内有效。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为 4 个月。若该证明在

税款扣缴期内失效，则停止适用税收协定待遇，纳税人须按智利

《一般所得税法》重新申报纳税。必须指出的是，若纳税人未取得

有效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却自行适用更低协定税率申报纳税，其差额

税款视为未缴税款，税务机关将追缴差额部分，并按未缴税款的

50％加处罚款（每月另计 1.2％滞纳利息）。

6.5 其他风险

并非偶然地丢失或毁坏会计账簿或用于证明会计记录或与任何

应税活动相关的文件，将按以下方式处罚：

（1）处以 1 个月税收单位至 2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 15％的自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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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纳税人无义务确定自有资本、其无法确定或其自有资本

为负值，则处以 0.5 个月税收单位至 1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在税务局发出任何关于该账簿和文件的通知或其他要求之后，

才报告此丢失或毁坏事实或被发现时，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该会

计账簿或第一款所述文件的丢失或毁坏将被推定为非偶然。此外，

在此类情况下，非偶然丢失或毁坏行为将按以下方式处罚：

（1）处以 1 个月税收单位至 3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 25％的自有资本；

（2）若纳税人无义务确定自有资本、其无法确定或其自有资本

为负值，则处以最低为 1 个月税收单位最高为 2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

款。

非偶然丢失或毁坏第一款所述的会计账簿或文件，若构成旨在

隐瞒或歪曲已发生业务的真实金额或逃避税款的欺诈程序，则应根

据 830 号法令第 97 条第 4 号第 1 款之规定进行处罚。

在所有丢失或毁坏情况下，纳税人必须：

（1）在 10 天内通知税务局；

（2）在税务局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少于三十天）并按税务局制

定的规范重新整理账目。

未能遵守前款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 10 个月税收单位的罚款。

为本号（第 16 号）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之目的，“自有资本”

指丢失或毁坏发生时生效的《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第 1 款所定义

的资本。

在任何情况下，会计账簿的丢失或毁坏将中止第 200 条第 1 款

和第 2 款规定的诉讼时效，直至合法重新整理的账簿可供税务局使

用时为止。

使用未附有依法开具的相应运单的载货运输工具运输或搬运有

形动产，处以 0.1 至 2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若运输或搬运行为是

在明知或理应知道相关货物的生产或贸易税款申报和缴纳的法律要

求未得到履行，或者所运输或搬运的货物系假冒伪劣或禁止交易的

商品的情况下实施的，则罚款为 0.2 至 3 个年税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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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违规被当场发现时，该运输工具在未出示所运货物相应的运

单或发票之前不得继续驶往目的地，但可返回其出发地。该处罚措

施仅凭投诉笔录的通知即可执行，且不得对此提起任何申诉。若违

规行为涉及前款最后一句所提及货物的运输或搬运，将没收货物。

为执行前款所述措施，负责该项公务的官员可请求警察机构协

助，相距最近的警察机构执法人员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无需任

何手续即予批准，必要时可实施强行进入和撬锁。

以非法方式买卖有价票证或公共演出入场券者，将处以 1 至 1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并处中等程度短期徒刑。

前款规定的经济处罚（罚款）可不分差别地向购买者、销售者

或持有有价票证和公共演出入场券的任何非法行为者追缴。

未能规定履行从发票开具方取得发票或收据的义务，在符合智

利 830 号法令第 165 条规定程序的情况下，对未按规定取得收据或

发票的违法行为分别处以最高 1 个月税收单位或最高 20 个月税收单

位的罚款，并且不妨碍现场发现违法行为时，税务工作人员可请求

公安部门协助以获取违法者的身份识别信息，并在相关警察部门备

案。第一类所得税纳税人（非公开股份公司），因将个人款项用于

企业主或合伙人及其配偶或子女，或用于与企业无劳务或服务关系

且无法证明该支出或使用税额抵扣权合理性的第三方之个人无偿利

益，而反复扣除本应根据《所得税法》或 1974 年第 825 号法令被驳

回或无权享受税额抵扣的开支（作为费用或使用税额抵扣），处以

若不发生不当扣除本应缴纳的所有税款的最高 200％的罚款。当纳

税人依据《所得税法》第 31 条，针对涉及车辆、超市及类似商店发

生的支出，申请相应的费用扣除或进项税额抵扣，但经核实未能满

足该条款全部规定条件时，也将适用本处理规定。无正当理由未按

830 号法令第 11 条规定，在收到第二次通知要求后出席税务局，处

以 1 个月税收单位至 1 年税收单位的罚款，该罚款的适用与所涉财

政损失相关，并在第二次通知中规定的出席期限届满 20 天后执行。

税务局应证明纳税人是否响应了通知要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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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使用运单、发票、收据、借记通知单、贷记通知单或其他

电子税务凭证页号（Folios）者，若其明知这些凭证将用于欺诈国

库，将处以最高等级短期徒刑及最高 1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任何个人或实体，若在初始经营活动申报、申报修改或为获取

税务凭证授权而提交的材料中，故意提供虚假资料或信息，一经查

实，将面临最高等级的短期有期徒刑，并处罚款最高可达 8 个年度

税收单位。串通提供便利者，使得上述申报恶意包含虚假资料或信

息，将处以最低等级短期徒刑及 1 个月税收单位至 1 年税收单位的

罚款。

《所得税法》规定的纳税人，恶意接受其进行捐赠的机构的对

价报酬（符合第 19.885 号法律第 1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

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其合伙人、董事、雇员或前述任何一方的配

偶、二级以内血亲谋取个人利益，或虚假进行该类捐赠（在该捐赠

最终能提供某种税收优惠从而减少前述某种税款支付的情况下），

将处以最低至中等程度短期徒刑。

就前款规定而言，若在捐赠实施之日前的六个月内到捐赠实施

之日起的二十四个月内（此时间跨度内），受赠人向该款中提及的

任何一方交付或承诺交付金钱或物品，或提供或承诺提供服务（其

价值超过捐赠金额的 10％或超过当年 15 个月税收单位），即视为

存在对价报酬。

受赠人恶意将法律允许从《所得税法》税基中扣除或提供所得

税抵免额的捐赠，用于超出该受赠机构章程规定目的之外的行为，

将处以中等至最高等级短期徒刑。

未经相应许可作为免税区用户开展活动者，或拥有许可却意图

欺诈国库而使用者，将处以最高 8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及中等至最

高等级短期徒刑。

明知免税区用户未经许可或虽有许可但意图欺诈国库而与其进

行交易者，将处以前款所述相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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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第 18.502 号法律第二条第 4 款规定授权的人员，秘密销售

或供应车用压缩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者，将处以最低至中等程度短

期徒刑及最高 40 个年税收单位的罚款。

在知悉启动旨在确定或清算税款或司法追讨税务债务的行政或

司法程序后，实施导致其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的行为或合同，且无

其他经济或法律理由，唯一目的为损害税务机关权益或完全或部分

阻碍其履行税务义务者，将处以最高等级短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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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智利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机构 管辖市镇 地址 电话 营业时间

智利国家税务总局

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

Teatinos

120-Santiago

2 3252

5575

电话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

18:00；每

月纳税截止

日延长至

9:00-21:00

大纳税人管理局

Dirección Grandes

Contribuyentes

Amunátegui

66, Santiago

Centro

2-23951000 9:00-14:00

Arica 区域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de Arica

Arica,

Camarones,

Putre, General

Lagos

Calle

Sotomayor

420, Arica

周一至周五

8:45-13:45

Iquique 区域管理

局

Dirección

Regional Iquique

Iquique, Pica,

Pozo Almonte,

Huara, Camiña,

Colchane, Alto

Hospicio

Pasaje

Huantajaya N

º 3130, Alto

Hospicio

223951000

周一至周五

10:00-

13:00

Antofagasta 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Antofagasta

Antofagasta,

Mejillones,

Sierra Gorda

Calle

General

Velásquez

1064, pisos

2, 3, 4, 5 y

6

周一至周五

8:45-13:45

Copiapó区域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Copiapó

Copiapó,

Caldera,

Tierra

Amarilla

Chacabuco Nº

681, Copiapó

周一至周五

8:45-13:45

La Serena 区域管

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La

Serena

La Serena, La

Higuera,

Paihuano,

Andacollo,

Vicuña

Av. Matta

461, Edif.

Público

"Tucapel

Jimenez",

周一至周五

8:45-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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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202, La

Serena

Valparaíso 区域管

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Valparaíso

Valparaíso,

Casablanca,

Juan

Fernández,

Isla de Pascua

Melgarejo

667,

Valparaíso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Santiago 西部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Santiago

Poniente

Cerro Navia,

Curacaví,

Estación

Central, Lo

Prado,

Pudahuel,

Quinta Normal,

Renca

Romero 3226,

Santiago

周一至周五

9:00-14:00

Santiago 北部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Santiago

Norte

Independencia,

Recoleta,

Huechuraba,

Conchalí,

Quilicura,

Colina, Lampa

y Til Til

Avenida

Recoleta 672

- 676,

Recoleta

周一至周五

9:00-14:00

Santiago 南部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Santiago

Sur

San Miguel, La

Cisterna, San

Joaquín, Pedro

Aguirre Cerda,

Lo Espejo, La

Granja, La

Pintana, San

Ramón

Ramón

Subercaseaux

1273, San

Miguel

周一至周五

9:00-14:00

Santiago 东部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Santiago

Oriente

Las Condes, Lo

Barnechea,

Vitacura

General del

Canto 281,

Providencia

周一至周五

9:00-14:00

Santiago 中心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Santiago

Centro

Alonso

Ovalle 680,

Santiago

周一至周五

9: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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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Santiago

Centro

Centro

Rancagua 区域管理

局

Dirección

Regional Rancagua

Rancagua,

Machalí,

Graneros, San

Francisco de

Mostazal,

Doñihue,

Codegua,

Rengo,

Coltauco,

Requinoa,

Olivar,

Malloa, Quinta

de Tilcoco,

Coinco

Calle ESTADO

154 DE

RANCAGUA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Talca 区域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Talca

Talca, San

Clemente,

Pelarco, Río

Claro,

Pencahue,

Maule,

Curepto, San

Javier, San

Rafael

Uno Oriente

1150, Talca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Chillán 区域管理

局

Dirección

Regional Chillán

Chillán,

Coihueco,

Pinto, El

Carmen, San

Ignacio,

Pemuco,

Yungay,

Bulnes,

Quillón,

Ranquil,

Portezuelo,

Coelemu,

Trehuaco,

Libertad

esq. Arauco

s/n.

周一至周五

9: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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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rihue,

Cobquecura,

Ninhue,

Chillán Viejo

Concepción 区域管

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Concepción

Concepción,

Chiguayante,

San Pedro de

la Paz, Penco,

Hualqui,

Florida, Tomé,

Coronel, Lota,

Santa Juana,

Arauco

Bernardo

O'Higgins

749,

Concepción

周一至周五

9:00-13:00

Temuco 区域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Temuco

Temuco,

Vilcún,

Freire, Cunco,

Lautaro,

Perquenco,

Galvarino,

Nueva

Imperial,

Carahue,

Puerto

Saavedra,

Pitrufquén,

Gorbea,

Toltén,

Loncoche,

Melipeuco,

Teodoro

Schmidt, Padre

Las Casas,

Cholchol

Claro Solar

873, Temuco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Valdivia 区域管理

局

Dirección

Regional Valdivia

Valdivia,

Miriquiná,

Máfil, Corral,

Los Lagos,

San Carlos

50, Valdivia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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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llaco,

Futrono

Puerto Montt 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Puerto

Montt

Puerto Montt,

Calbuco,

Maullín, Los

Muermos,

Hualaihué

Copiapó N°

180 5° piso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Coyhaique 区域管

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Coyhaique

Coyhaique, Río

Ibañez,

O`Higgins,

Tortel

Cochrane

314, 2º

piso,

Coyhaique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Punta Arenas 区域

管理局

Dirección

Regional Punta

Arenas

Punta Arenas,

Río Verde, San

Gregorio,

Laguna Blanca,

Cabo de Hornos

Plaza Muñoz

Gamero 1007,

piso 2,

Punta Arenas

周一至周五

8:30-13:30

智利各地另设有分管各市镇的税务局办事处（Oficina/Unidad）

和服务中心（Plataforma de Atención），若有需要请前往智利国

家税务局官网按所在地区查询。

智利部分市镇另设有市政协议办事处（Oficinas de Convenio

Municipal），若有需要请前往智利国家税务局官网按所在地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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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智利签订税收条约一览表

国家 在智利的生效日期

阿根廷 01.01.2017

澳大利亚 01.01.2014

奥地利 01.01.2016

比利时 01.01.2011

巴西 01.01.2004

加拿大 01.01.2000

中国 01.01.2017

哥伦比亚 01.01.2010

韩国 01.01.2004

克罗地亚 01.01.2005

丹麦 01.01.2005

厄瓜多尔 01.01.2004

阿联酋 01.01.2023

西班牙 01.01.2004

美国 01.01.2024

法国 01.01.2007

印度 01.01.2023

爱尔兰 01.01.2009

意大利 01.01.2017

日本 01.01.2017

马来西亚 01.01.2009

墨西哥 01.01.2000

挪威 01.01.2004

新西兰 01.01.2007

荷兰 01.01.2023

巴拉圭 01.01.2009

秘鲁 01.01.2004

波兰 01.01.2004

葡萄牙 01.01.2009

英国 01.01.2005

捷克 01.01.2017

俄罗斯 01.01.2013

南非 01.01.2017

瑞典 01.01.2006

瑞士 01.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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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01.01.2011

乌拉圭 01.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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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智利预提所得税税率表

收益种类 预提所得税税率

股息分配、利润汇出与提取 35％

股份或权益 35％

商标和专利 30％

发明专利 15％

计算机程序 15％

电影和电视 20％

版权 15％

利息/支付给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的银行

或外国金融机构的利息税率
35％/4％

境外提供的服务 35％

工程或技术工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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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智利税目税率表

税目 适用条件/适用对象 税率

所得税

第一类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年销售收入大于 75000UF 27％

年销售收入小于等于 75000UF 25％

第二类所得税（个人

工资收入所得税）
13.5UTM 以上 4％—40％

第三类所得税（个人

其他收入所得税）
13.5UTA 以上 4％—40％

矿业特许经营开采税

（IEAM）

年销售量超 5万吨精铜价值的企业 5％—14％

年销售量在 1.2 万—5 万吨精铜价值的企

业
0.5％—4.5％

所得附加税

/

名义税率 35％，

税额计算方法是

扣除企业所得税

20％，补缴 15％

部分符合条件的收益种类；将所得利润汇

至境外的企业或者个人
2％—35％

增值税及其附加税

增值税 所有工业企业 19％

酒类附加税 酒类进口商

威士忌 27％，烈

酒 27％，葡萄酒

15％，啤酒 15％

奢侈品附加税

进口额；黄金、铂金、珠宝、天然或人造

皮毛、地毯、鱼子酱等
15％

进口额；非工业、采矿业、农业或信号灯

等用途的烟花、爆竹、火药等
50％

特别税

燃油税 消费者

柴油 1.5 UTM/立

方米；汽油 6

UTM/立方米

烟草税 消费者

烟叶，52.6％；

香烟，60.5％；

雪茄，59.7％

进口关税 公司和个人 6％

遗产税和馈赠税 个人 1％—25％

数字经济税 提供数字服务的平台公司 同增值税

绿色税（温室气体排 固定设施运转功率超过 50 兆瓦的工厂；氮 0.1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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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税） 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颗粒

固定设施运转功率超过 50 兆瓦的工厂；二

氧化碳
5美元/吨

法律文件税

印花税 公司或个人 0.033％—0.4％

支票税 使用人 按印花税计征

市政府营业执照税 公司或个人（按照注册资金征收）

0.25％—0.5％，

但税额最高不超

过 8000UTM

特定费用

动产和人寿保险费 公司及个人 22％

再保险保费 公司及个人 2％

支付国外商标、专利

技术顾问收益费
公司及个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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